
甲方（发包人）：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手    机：                                
电    话：                                
电子信箱：                                

乙方（承包人）：                           
住 所 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通讯地址：                                
手    机：                                
电    话：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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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协议书
                   (以下称发包人)拟修建XXX抽水蓄能电站XXX工程，接受了(以下称承包人)                    的投标，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合同预计总金额为人民币含税价大写      元（小写¥       ），其中不含税价大写      （小写¥    ），税率为     ，增值税为大写      元（小写¥       。如不同单项有不同税率，在报价文件中逐一明确。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
1. 本协议书中的词语涵义与下述第2条所列的专用合同条款和通用合同条款中的词语涵义相同。
2. 本合同包括下列文件：
（1）合同协议书（包括补充协议）；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条款；
（7）招标文件；
（8）投标文件；
（9）图纸；
（10）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1）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列文件汇集并代替了本协议书签订前双方为本合同签订的所有协议、会谈记录以及相互承诺的一切文件。构成合同的上述文件是一个整体，相互说明、互为补充，如上述文件条文有含义不明确之处，或当文件间相互矛盾时，位置排列在前面的文件优先，时间顺序在后的优先。
3.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做出约定。
4. 本合同一式    份。其中正本    份，发包人执    份，承包人执    份；副本    份，发包人执    份，承包人执    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 本合同附件包括      ，均为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条款：合同各方当事人在签署本合同之前，请务必审慎阅读、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违约责任条款、免除或者限制责任条款、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条款。合同各方当事人确认，合同格式文本提供方已对合同文本进行了充分展示和详细说明，合同各方当事人确认在同意订立本合同前，对本合同所有条款及内容已经阅悉，均无异议，并对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达成了全面、准确的理解，对各方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均已有充分了解和预期。
[bookmark: _Toc499715925]
【本页为           （合同编号：                    ）签署页】


甲方（盖章）：JF-FWZHTGZGZ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JF-FWZHTFRZGZ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JF-FWZHTSJZGZ



乙方（盖章）：YF-FWZHTGZGZ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YF-FWZHTFRZGZ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YF-FWZHTSJZ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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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合同条款
[bookmark: _Toc1597][bookmark: _Toc485370918][bookmark: _Toc501382103]第一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bookmark: _Toc152042389][bookmark: _Toc4695][bookmark: _Toc152045611][bookmark: _Toc501382104][bookmark: _Toc179632629][bookmark: _Toc144974579]1. 一般约定
[bookmark: _Toc144974580][bookmark: _Toc152042390][bookmark: _Toc179632630][bookmark: _Toc152045612]1.1 词语定义
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 合同
1.1.1.1 合同文件（或称合同）：指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以及其他合同文件。
1.1.1.2 合同协议书：指第1.5款所指的合同协议书。
1.1.1.3 中标通知书：指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中标的函件。
1.1.1.4 投标函：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填写并签署的投标函。
1.1.1.5 投标函附录：指附在投标函后构成合同文件的投标函附录。
1.1.1.6 技术标准和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技术标准和要求的文件，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1.1.7图纸：指包含在合同中的工程图纸，以及由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提供的任何补充和修改的图纸，包括配套的说明。
1.1.1.8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的工程量清单。
1.1.1.9 其他合同文件：指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构成合同文件的其他文件。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1 合同当事人:指发包人和（或）承包人。
1.1.2.2 发包人：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并与承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签字的当事人。
1.1.2.3 承包人：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并与发包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签字的当事人。
1.1.2.4 承包人项目经理：指承包人派驻施工场地的全权负责人。
1.1.2.5 分包人：指从承包人处分包合同中某一部分工程，并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分包人。
1.1.2.6 监理人：指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的，受发包人委托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1.2.7 总监理工程师（总监）：指由监理人委派常驻施工场地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的全权负责人。
1.1.3 工程和设备
1.1.3.1 工程：指永久工程和（或）临时工程。
1.1.3.2 永久工程：指按合同约定建造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工程设备。
1.1.3.3 临时工程：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不包括施工设备。
1.1.3.4 单位工程：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特定范围的永久工程。
1.1.3.5 工程设备：指构成或计划构成永久工程一部分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仪器装置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和装置。
1.1.3.6 施工设备：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不包括临时工程和材料。
1.1.3.7 临时设施：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施。
1.1.3.8 承包人设备：指承包人自带的施工设备。
1.1.3.9 施工场地（或称工地、现场）：指用于合同工程施工的场所，以及在合同中指定作为施工场地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1.1.3.10 永久占地：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为实施合同工程需永久占用的土地。
1.1.3.11 临时占地：指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为实施合同工程需临时占用的土地。
1.1.4 日期
1.1.4.1 开工通知：指监理人按第11.1款通知承包人开工的函件。
1.1.4.2 开工日期：指监理人按第11.1款发出的开工通知中写明的开工日期。
1.1.4.3工期：指承包人在投标函中承诺的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第11.3款、第11.4款和第11.6款约定所作的变更。
1.1.4.4 竣工日期：指第1.1.4.3目约定工期届满时的日期。实际竣工日期以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的日期为准。
1.1.4.5 缺陷责任期：指履行第19.2款约定的缺陷责任的期限，具体期限由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包括根据第19.3款约定所作的延长。
1.1.4.6 基准日期：指投标截止时间前28天的日期。
1.1.4.7 天：除特别指明外，指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4:00。
1.1.5 合同价格和费用
1.1.5.1 签约合同价：指签定合同时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包括了暂列金额、暂估价的合同总金额。
1.1.5.2 合同价格：指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包括缺陷责任期内的全部承包工作后，发包人应付给承包人的金额，包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1.1.5.3 费用：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括管理费和应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1.1.5.4 暂列金额：指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列金额，用于在签订协议书时尚未确定或不可预见变更的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等的金额，包括以计日工方式支付的金额。
1.1.5.5暂估价：指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材料、设备以及专业工程的金额。
1.1.5.6 计日工：指对零星工作采取的一种计价方式，按合同中的计日工子目及其单价计价付款。
1.1.5.7 质量保证金（或称保留金）：指按第17.4.1项约定用于保证在缺陷责任期内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金额。
1.1.6 其他
1.1.6.1 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bookmark: _Toc152045613][bookmark: _Toc152042391][bookmark: _Toc144974581][bookmark: _Toc179632631]1.2 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合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bookmark: _Toc152042392][bookmark: _Toc179632632][bookmark: _Toc152045614][bookmark: _Toc144974582]1.3 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bookmark: _Toc152045615][bookmark: _Toc152042393][bookmark: _Toc179632633][bookmark: _Toc144974583]1.4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9）其他合同文件。
[bookmark: _Toc152045616][bookmark: _Toc144974584][bookmark: _Toc152042394][bookmark: _Toc179632634]1.5 合同协议书
承包人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
[bookmark: _Toc152045617][bookmark: _Toc144974585][bookmark: _Toc152042395][bookmark: _Toc179632635]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图纸应在合理的期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提供给承包人。由于发包人未按时提供图纸造成工期延误的，按第11.3款的约定办理。
1.6.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部分工程的大样图、加工图等，承包人应按约定的数量和期限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批复。
1.6.3 图纸的修改
图纸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应由监理人取得发包人同意后，在该工程或工程相应部位施工前的合理期限内签发图纸修改图给承包人，具体签发期限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承包人应按修改后的图纸施工。
1.6.4 图纸的错误
承包人发现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1.6.5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的保管
监理人和承包人均应在施工场地各保存一套完整的包含第1.6.1项、第1.6.2项、第1.6.3项约定内容的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bookmark: _Toc152045618][bookmark: _Toc144974586][bookmark: _Toc179632636][bookmark: _Toc152042396]1.7 联络
1.7.1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1.7.2第1.7.1项中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来往函件，均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送达指定地点和接收人，并办理签收手续。
[bookmark: _Toc152042397][bookmark: _Toc179632637][bookmark: _Toc144974587][bookmark: _Toc152045619]1.8 转让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也不得全部或部分转移合同义务。
[bookmark: _Toc179632638][bookmark: _Toc152045620][bookmark: _Toc152042398][bookmark: _Toc144974588]1.9 严禁贿赂
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贿赂造成对方损失的，行为人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52045621][bookmark: _Toc179632639][bookmark: _Toc144974589][bookmark: _Toc152042399]1.10 化石、文物
1.10.1在施工场地发掘的所有文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化石、钱币或物品属于国家所有。一旦发现上述文物，承包人应采取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上述物品，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同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监理人和承包人应按文物行政部门要求采取妥善保护措施，由此导致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但承包人怠于履行保护义务导致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由承包人承担。
1.10.2承包人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致使文物丢失或损坏的，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152042400][bookmark: _Toc179632640][bookmark: _Toc152045622][bookmark: _Toc144974590]1.11 专利技术
1.11.1承包人在使用任何材料、承包人设备、工程设备或采用施工工艺时，因侵犯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但由于遵照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或技术标准和要求引起的除外。
1.11.2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专利技术的，专利技术的使用费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1.11.3承包人的技术秘密和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和信息，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露给他人。
1.11.4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形成的技术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归发包人所有，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使用或处分。承包人完成技术服务的技术人员享有在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完成者和取得有关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发包人需就技术成果文件进行著作权备案或申请专利的，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bookmark: _Toc152045623][bookmark: _Toc179632641][bookmark: _Toc152042401][bookmark: _Toc144974591]1.12 图纸和文件的保密
1.12.1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文件，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露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1.12.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露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bookmark: _Toc22466][bookmark: _Toc144974592][bookmark: _Toc501382105][bookmark: _Toc152045624][bookmark: _Toc152042402][bookmark: _Toc179632642]2. 发包人义务
[bookmark: _Toc179632643][bookmark: _Toc152042403][bookmark: _Toc152045625][bookmark: _Toc144974593]2.1 遵守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承包人免于承担因发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的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152042404][bookmark: _Toc144974594][bookmark: _Toc179632644][bookmark: _Toc152045626]2.2 发出开工通知
发包人应委托监理人按第11.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bookmark: _Toc144974595][bookmark: _Toc179632645][bookmark: _Toc152045627][bookmark: _Toc152042405]2.3 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以及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bookmark: _Toc144974596][bookmark: _Toc152042406][bookmark: _Toc179632646][bookmark: _Toc152045628]2.4 协助承包人办理证件和批件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理法律规定的有关施工证件和批件。
[bookmark: _Toc152045629][bookmark: _Toc152042407][bookmark: _Toc179632647][bookmark: _Toc144974597]2.5 组织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组织设计单位向承包人进行设计交底。
[bookmark: _Toc144974598][bookmark: _Toc152045630][bookmark: _Toc179632648][bookmark: _Toc152042408]2.6 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bookmark: _Toc152045631][bookmark: _Toc152042409][bookmark: _Toc144974599][bookmark: _Toc179632649]2.7 组织竣工验收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bookmark: _Toc179632650][bookmark: _Toc144974600][bookmark: _Toc152045632][bookmark: _Toc152042410]2.8 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144974601][bookmark: _Toc152045633][bookmark: _Toc152042411][bookmark: _Toc30919][bookmark: _Toc179632651][bookmark: _Toc501382106]3. 监理人
[bookmark: _Toc144974602][bookmark: _Toc179632652][bookmark: _Toc152042412][bookmark: _Toc152045634]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监理人受发包人委托，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力。监理人在行使某项权力前需要经发包人事先批准而通用合同条款没有指明的，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指明。
3.1.2监理人发出的任何指示应视为已得到发包人的批准，但监理人无权免除或变更合同约定的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3.1.3合同约定应由承包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因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文件的审查或批准，对工程、材料和设备的检查和检验，以及为实施监理作出的指示等职务行为而减轻或解除。
[bookmark: _Toc144974603][bookmark: _Toc152045635][bookmark: _Toc152042413][bookmark: _Toc179632653]3.2 总监理工程师
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将总监理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更换时，应在调离14天前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短期离开施工场地的，应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并通知承包人。
[bookmark: _Toc144974604][bookmark: _Toc179632654][bookmark: _Toc152042414][bookmark: _Toc152045636]3.3 监理人员
3.3.1总监理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监理人员负责执行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监理工作。总监理工程师应将被授权监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授权范围通知承包人。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已得到总监理工程师的同意，与总监理工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效力。总监理工程师撤销某项授权时，应将撤销授权的决定及时通知承包人。
3.3.2监理人员对承包人的任何工作、工程或其采用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未在约定的或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否定意见的，视为已获批准，但不影响监理人在以后拒绝该项工作、工程、材料或工程设备的权利。
3.3.3承包人对总监理工程师授权的监理人员发出的指示有疑问的，可向总监理工程师提出书面异议，总监理工程师应在48小时内对该指示予以确认、更改或撤销。
3.3.4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总监理工程师不应将第3.5款约定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作出确定的权力授权或委托给其他监理人员。
[bookmark: _Toc152042415][bookmark: _Toc179632655][bookmark: _Toc152045637][bookmark: _Toc144974605]3.4 监理人的指示
3.4.1监理人应按第3.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指示，监理人的指示应盖有监理人授权的施工场地机构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按第3.3.1项约定授权的监理人员签字。
3.4.2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第3.4.1项作出的指示后应遵照执行。指示构成变更的，应按第15条处理。
3.4.3在紧急情况下，总监理工程师或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可以当场签发临时书面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临时书面指示后24小时内，向监理人发出书面确认函。监理人在收到书面确认函后24小时内未予答复的，该书面确认函应被视为监理人的正式指示。
3.4.4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只从总监理工程师或按第3.3.1项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处取得指示。
3.4.5由于监理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152045638][bookmark: _Toc144974606][bookmark: _Toc179632656][bookmark: _Toc152042416]3.5 商定或确定
3.5.1合同约定总监理工程师应按照本款对任何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总监理工程师应与合同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总监理工程师应认真研究后审慎确定。
3.5.2总监理工程师应将商定或确定的事项通知合同当事人，并附详细依据。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构成争议，按照第24条的约定处理。在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按照第24条的约定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作出修改的，按修改后的结果执行。
[bookmark: _Toc152042417][bookmark: _Toc30360][bookmark: _Toc179632657][bookmark: _Toc152045639][bookmark: _Toc501382107][bookmark: _Toc144974607]4. 承包人
[bookmark: _Toc152045640][bookmark: _Toc179632658][bookmark: _Toc144974608][bookmark: _Toc152042418]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1 遵守法律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的任何责任。
4.1.2 依法纳税
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纳税，应缴纳的税金包括在合同价格内。
4.1.3 完成各项承包工作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第3.4款作出的指示，实施、完成全部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4.1.4 对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4.1.5 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
承包人应按第9.2款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4.1.6 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承包人应按照第9.4款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4.1.7 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承包人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市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工场地，影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4.1.8 为他人提供方便
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为他人在施工场地或附近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其他各项工作提供可能的条件。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提供有关条件的内容和可能发生的费用，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
4.1.9 工程的维护和照管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工程接收证书颁发时尚有部分未竣工工程的，承包人还应负责该未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止。
4.1.10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要求，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项目农民工工资。若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产生不良影响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后果。
4.1.11 其他义务
承包人应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179632659][bookmark: _Toc152045641][bookmark: _Toc152042419][bookmark: _Toc144974609]4.2 履约担保
承包人应保证其履约担保在发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一直有效。发包人应在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28天内把履约担保退还给承包人。
[bookmark: _Toc179632660][bookmark: _Toc152045642][bookmark: _Toc144974610][bookmark: _Toc152042420]4.3 转包和分包
4.3.1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4.3.2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三人。
4.3.3分包人的资格能力应与其分包工程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
4.3.4按投标函附录约定分包工程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交分包合同副本。
4.3.5承包人应与分包人就分包工程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179632661][bookmark: _Toc152045643][bookmark: _Toc152042421][bookmark: _Toc144974611]4.4 联合体
4.4.1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同承担连带责任。
4.4.2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不得修改联合体协议。
4.4.3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发包人和监理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员全面履行合同。
[bookmark: _Toc152042422][bookmark: _Toc179632662][bookmark: _Toc144974612][bookmark: _Toc152045644]4.5 承包人项目经理
4.5.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指派项目经理，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到职。承包人更换项目经理应事先征得发包人同意，并应在更换14天前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承包人项目经理短期（不超过    日）离开施工场地，应事先征得监理人同意，并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
4.5.2承包人项目经理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按第3.4款作出的指示，负责组织合同工程的实施。在情况紧急且无法与监理人取得联系时，可采取保证工程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24小时内向监理人提交书面报告。
4.5.3承包人为履行合同发出的一切函件均应盖有承包人授权的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章，并由承包人项目经理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4.5.4承包人项目经理可以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职责，但事先应将这些人员的姓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
[bookmark: _Toc179632663][bookmark: _Toc144974613][bookmark: _Toc152045645][bookmark: _Toc152042423]4.6 承包人人员的管理
4.6.1承包人应在接到开工通知后28天内，向监理人提交承包人在施工场地的管理机构以及人员安排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各主要岗位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资格，以及各工种技术工人的安排状况。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施工场地人员变动情况的报告。
4.6.2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承包人应向施工场地派遣或雇佣足够数量的下列人员：
（1）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技工和合格的普工；
（2）具有相应施工经验的技术人员；
（3）具有相应岗位资格的各级管理人员。
4.6.3承包人安排在施工场地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应相对稳定。承包人更换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时，应取得监理人的同意。
4.6.4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均应持有相应的资格证明，监理人有权随时检查。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考核。
[bookmark: _Toc152045646][bookmark: _Toc152042424][bookmark: _Toc144974614][bookmark: _Toc179632664]4.7 撤换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
承包人应对其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监理人要求撤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行为不端或玩忽职守的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的，承包人应予以撤换。
[bookmark: _Toc179632665][bookmark: _Toc152045647][bookmark: _Toc152042425][bookmark: _Toc144974615]4.8 保障承包人人员的合法权益
4.8.1承包人应与其雇佣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发放工资，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4.8.2承包人应按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作时间，保证其雇佣人员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要占用休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并按法律规定给予补休或付酬。
4.8.3承包人应为其雇佣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以及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生活环境，在远离城镇的施工场地，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的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
4.8.4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降低噪声、控制有害气体和保障高温、高寒、高空作业安全等劳动保护措施。其雇佣人员在施工中受到伤害的，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和治疗。
4.8.5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其雇佣人员办理保险。
4.8.6承包人应负责处理其雇佣人员因工伤亡事故的善后事宜。
[bookmark: _Toc152045648][bookmark: _Toc144974616][bookmark: _Toc179632666][bookmark: _Toc152042426]4.9 工程价款应专款专用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各项价款应专用于合同工程。
[bookmark: _Toc144974617][bookmark: _Toc152045649][bookmark: _Toc179632667][bookmark: _Toc152042427]4.10 承包人现场查勘
4.10.1发包人应将其持有的现场地质勘探资料、水文气象资料提供给承包人，并对其准确性负责。但承包人应对其阅读上述有关资料后所作出的解释和推断负责。
4.10.2承包人应对施工场地和周围环境进行查勘，并收集有关地质、水文、气象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为完成合同工作有关的当地资料。在全部合同工作中，应视为承包人已充分估计了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bookmark: _Toc179632668][bookmark: _Toc152042428][bookmark: _Toc144974618][bookmark: _Toc152045650]4.11 不利物质条件
4.11.1不利物质条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是指承包人在施工场地遇到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物质条件、非自然的物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下和水文条件，但不包括气候条件。
4.11.2承包人遇到不利物质条件时，应采取适应不利物质条件的合理措施继续施工，并及时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当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15条约定办理。监理人没有发出指示的，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52045651][bookmark: _Toc152042429][bookmark: _Toc501382108][bookmark: _Toc31862][bookmark: _Toc179632669][bookmark: _Toc144974619]5. 材料和工程设备
[bookmark: _Toc144974620][bookmark: _Toc152042430][bookmark: _Toc152045652][bookmark: _Toc179632670]5.1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均由承包人负责采购、运输和保管。承包人应对其采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负责。
5.1.2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将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及品种、规格、数量和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其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并满足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5.1.3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进行检验和交货验收，查验材料合格证明和产品合格证书，并按合同约定和监理人指示，进行材料的抽样检验和工程设备的检验测试，检验和测试结果应提交监理人，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79632671][bookmark: _Toc144974621][bookmark: _Toc152045653][bookmark: _Toc152042431]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2.1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写明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方式、交货地点和计划交货日期等。
5.2.2承包人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的安排，向监理人报送要求发包人交货的日期计划。发包人应按照监理人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商定的交货日期，向承包人提交材料和工程设备。
5.2.3发包人应在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货7天前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在约定的时间内，赴交货地点共同进行验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由承包人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5.2.4发包人要求向承包人提前交货的，承包人不得拒绝，但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
5.2.5承包人要求更改交货日期或地点的，应事先报请监理人批准。由于承包人要求更改交货时间或地点所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2.6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或由于发包人原因发生交货日期延误及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52042432][bookmark: _Toc144974622][bookmark: _Toc152045654][bookmark: _Toc179632672]5.3 材料和工程设备专用于合同工程
5.3.1运入施工场地的材料、工程设备，包括备品备件、安装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未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5.3.2随同工程设备运入施工场地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应由承包人会同监理人按供货人的装箱单清点后共同封存，未经监理人同意不得启用。承包人因合同工作需要使用上述物品时，应向监理人提出申请。
[bookmark: _Toc152045655][bookmark: _Toc152042433][bookmark: _Toc144974623][bookmark: _Toc179632673]5.4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4.1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提供的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并要求承包人立即进行更换。监理人应在更换后再次进行检查和检验，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4.2监理人发现承包人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应即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立即改正，并禁止在工程中继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4.3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承包人有权拒绝，并可要求发包人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52045656][bookmark: _Toc501382109][bookmark: _Toc179632674][bookmark: _Toc18203][bookmark: _Toc152042434][bookmark: _Toc144974624]6.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bookmark: _Toc152045657][bookmark: _Toc144974625][bookmark: _Toc179632675][bookmark: _Toc152042435]6.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1承包人应按合同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配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设施。进入施工场地的承包人设备需经监理人核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承包人更换合同约定的承包人设备的，应报监理人批准。
6.1.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自行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需要临时占地的，应由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
[bookmark: _Toc152045658][bookmark: _Toc144974626][bookmark: _Toc152042436][bookmark: _Toc179632676]6.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bookmark: _Toc144974627][bookmark: _Toc152045659][bookmark: _Toc152042437][bookmark: _Toc179632677]6.3 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合同进度计划和（或）质量要求时，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52042438][bookmark: _Toc152045660][bookmark: _Toc179632678][bookmark: _Toc144974628]6.4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专用于合同工程
6.4.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运入施工场地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应专用于合同工程。未经监理人同意，不得将上述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中的任何部分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6.4.2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撤走闲置的施工设备。
[bookmark: _Toc994][bookmark: _Toc144974629][bookmark: _Toc152045661][bookmark: _Toc179632679][bookmark: _Toc152042439][bookmark: _Toc501382110]7. 交通运输
[bookmark: _Toc152042440][bookmark: _Toc152045662][bookmark: _Toc144974630][bookmark: _Toc179632680]7.1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根据合同工程的施工需要，负责办理取得出入施工场地的专用和临时道路的通行权，以及取得为工程建设所需修建场外设施的权利，并承担有关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办理上述手续。
[bookmark: _Toc152042441][bookmark: _Toc144974631][bookmark: _Toc152045663][bookmark: _Toc179632681]7.2 场内施工道路
7.2.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负责修建、维修、养护和管理施工所需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包括维修、养护和管理发包人提供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并承担相应费用。
7.2.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发包人和监理人使用。
[bookmark: _Toc144974632][bookmark: _Toc152045664][bookmark: _Toc152042442][bookmark: _Toc179632682]7.3 场外交通
7.3.1承包人车辆外出行驶所需的场外公共道路的通行费、养路费和税款等由承包人承担。
7.3.2承包人应遵守有关交通法规，严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重安全行驶，并服从交通管理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bookmark: _Toc179632683][bookmark: _Toc144974633][bookmark: _Toc152045665][bookmark: _Toc152042443]7.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由承包人负责运输的超大件或超重件，应由承包人负责向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发包人给予协助。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但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除外。
[bookmark: _Toc152042444][bookmark: _Toc144974634][bookmark: _Toc152045666][bookmark: _Toc179632684]7.5 道路和桥梁的损坏责任
因承包人运输造成施工场地内外公共道路和桥梁损坏的，由承包人承担修复损坏的全部费用和可能引起的赔偿。
[bookmark: _Toc144974635][bookmark: _Toc152042445][bookmark: _Toc179632685][bookmark: _Toc152045667]7.6 水路和航空运输
本条上述各款的内容适用于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其中“道路”一词的涵义包括河道、航线、船闸、机场、码头、堤防以及水路或航空运输中其他相似结构物；“车辆”一词的涵义包括船舶和飞机等。
[bookmark: _Toc179632686][bookmark: _Toc152045668][bookmark: _Toc144974636][bookmark: _Toc152042446][bookmark: _Toc8985][bookmark: _Toc501382111]8. 测量放线
[bookmark: _Toc144974637][bookmark: _Toc179632687][bookmark: _Toc152042447][bookmark: _Toc152045669]8.1 施工控制网
8.1.1发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术规范，按上述基准点（线）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测设施工控制网，并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监理人审批。
8.1.2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施工控制网点。施工控制网点丢失或损坏的，承包人应及时修复。承包人应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用，并在工程竣工后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
[bookmark: _Toc152045670][bookmark: _Toc144974638][bookmark: _Toc179632688][bookmark: _Toc152042448]8.2 施工测量
8.2.1承包人应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施工测量放线工作，并配置合格的人员、仪器、设备和其他物品。
8.2.2监理人可以指示承包人进行抽样复测，当复测中发现错误或出现超过合同约定的误差时，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修正或补测，并承担相应的复测费用。
[bookmark: _Toc152042449][bookmark: _Toc152045671][bookmark: _Toc179632689][bookmark: _Toc144974639]8.3 基准资料错误的责任
发包人应对其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发包人提供上述基准资料错误导致承包人测量放线工作的返工或造成工程损失的，发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承包人发现发包人提供的上述基准资料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的，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bookmark: _Toc144974640][bookmark: _Toc152045672][bookmark: _Toc179632690][bookmark: _Toc152042450]8.4 监理人使用施工控制网
监理人需要使用施工控制网的，承包人应提供必要的协助，发包人不再为此支付费用。
[bookmark: _Toc501382112][bookmark: _Toc152042451][bookmark: _Toc179632691][bookmark: _Toc152045673][bookmark: _Toc144974641][bookmark: _Toc452]9. 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152045674][bookmark: _Toc152042452][bookmark: _Toc144974642][bookmark: _Toc179632692]9.1 发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1.1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授权监理人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监督、检查承包人安全工作的实施，组织承包人和有关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9.1.2发包人应对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但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发包人人员工伤的，应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9.1.3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下各种情况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1）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
（2）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152045675][bookmark: _Toc179632693][bookmark: _Toc144974643][bookmark: _Toc152042453]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执行监理人有关安全工作的指示,并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编制施工安全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
9.2.2承包人应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特别应加强易燃、易爆材料、火工器材、有毒与腐蚀性材料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以及对爆破作业和地下工程施工等危险作业的管理。
9.2.3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制定施工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承包人人员的安全教育，并发放安全工作手册和劳动保护用具。
9.2.4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制定应对灾害的紧急预案，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还应按预案做好安全检查，配置必要的救助物资和器材，切实保护好有关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9.2.5合同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遵守有关规定，并包括在相关工作的合同价格中。因采取合同未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增加的费用，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
9.2.6承包人应对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包括分包人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但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的，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9.2.7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内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152042454][bookmark: _Toc152045676][bookmark: _Toc144974644][bookmark: _Toc179632694]9.3 治安保卫
9.3.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与当地公安部门协商，在现场建立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统一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项，履行合同工程的治安保卫职责。
9.3.2发包人和承包人除应协助现场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维护施工场地的社会治安外，还应做好包括生活区在内的各自管辖区的治安保卫工作。
9.3.3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后，共同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并制定应对突发治安事件的紧急预案。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暴乱、爆炸等恐怖事件，以及群殴、械斗等群体性突发治安事件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积极协助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平息事态，防止事态扩大，尽量减少财产损失和避免人员伤亡。
[bookmark: _Toc152042455][bookmark: _Toc152045677][bookmark: _Toc144974645][bookmark: _Toc179632695]9.4 环境保护
9.4.1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履行合同约定的环境保护义务，并对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
9.4.2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环保工作内容，编制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
9.4.3承包人应按照批准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有序地堆放和处理施工废弃物，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承包人任意堆放或弃置施工废弃物造成妨碍公共交通、影响城镇居民生活、降低河流行洪能力、危及居民安全、破坏周边环境，或者影响其他承包人施工等后果的，承包人应承担责任。
9.4.4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采取有效措施，对施工开挖的边坡及时进行支护,维护排水设施，并进行水土保护，避免因施工造成的地质灾害。
9.4.5承包人应按国家饮用水管理标准定期对饮用水源进行监测，防止施工活动污染饮用水源。
9.4.6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加强对噪声、粉尘、废气、废水和废油的控制，努力降低噪声，控制粉尘和废气浓度，做好废水和废油的治理和排放。
[bookmark: _Toc179632696][bookmark: _Toc152042456][bookmark: _Toc144974646][bookmark: _Toc152045678]9.5 事故处理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承包人应立即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立即通知发包人。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紧急抢救和抢修，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止事故扩大，并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据。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等。
[bookmark: _Toc501382113][bookmark: _Toc152045679][bookmark: _Toc179632697][bookmark: _Toc152042457][bookmark: _Toc144974647][bookmark: _Toc14847]10. 进度计划
[bookmark: _Toc179632698][bookmark: _Toc144974648][bookmark: _Toc152042458][bookmark: _Toc152045680]10.1 合同进度计划
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和期限，编制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进度计划视为已得到批准。经监理人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称合同进度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的依据。承包人还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编制更为详细的分阶段或分项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
[bookmark: _Toc152045681][bookmark: _Toc152042459][bookmark: _Toc179632699][bookmark: _Toc144974649]10.2 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工程的实际进度与第10.1款的合同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申请报告，并附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也可以直接向承包人作出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指示，承包人应按该指示修订合同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批复。监理人在批复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
[bookmark: _Toc152042460][bookmark: _Toc179632700][bookmark: _Toc144974650][bookmark: _Toc14596][bookmark: _Toc501382114][bookmark: _Toc152045682]11. 开工和竣工
[bookmark: _Toc152042461][bookmark: _Toc152045683][bookmark: _Toc144974651][bookmark: _Toc179632701]11.1 开工
11.1.1监理人应在开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监理人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工期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计算。承包人应在开工日期后尽快施工。
11.1.2承包人应按第10.1款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向监理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经监理人审批后执行。开工报审表应详细说明按合同进度计划正常施工所需的施工道路、临时设施、材料设备、施工人员等施工组织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工程的进度安排。
[bookmark: _Toc144974652][bookmark: _Toc152045684][bookmark: _Toc152042462][bookmark: _Toc179632702]11.2 竣工
承包人应在第1.1.4.3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在接收证书中写明。
[bookmark: _Toc152045685][bookmark: _Toc179632703][bookmark: _Toc144974653][bookmark: _Toc152042463]11.3 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发包人的下列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按照第10.2款的约定办理。
（1）增加合同工作内容；
（2）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要求或其他特性；
（3）发包人迟延提供材料、工程设备或变更交货地点的；
（4）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
（5）提供图纸延误；
（6）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
（7）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
[bookmark: _Toc152042464][bookmark: _Toc152045686][bookmark: _Toc144974654][bookmark: _Toc179632704]11.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由于出现专用合同条款规定的异常恶劣气候的条件导致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
[bookmark: _Toc144974655][bookmark: _Toc152042465][bookmark: _Toc179632705][bookmark: _Toc152045687]11.5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工作，或监理人认为承包人施工进度不能满足合同工期要求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加快进度，并承担加快进度所增加的费用。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应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承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免除承包人完成工程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bookmark: _Toc144974656][bookmark: _Toc152045688][bookmark: _Toc152042466][bookmark: _Toc179632706][bookmark: _Toc144974657]11.6 工期提前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或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应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合同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并向承包人支付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相应奖金。
[bookmark: _Toc152045689][bookmark: _Toc144974658][bookmark: _Toc179632707][bookmark: _Toc152042467][bookmark: _Toc501382115][bookmark: _Toc6023]12. 暂停施工
[bookmark: _Toc152045690][bookmark: _Toc179632708][bookmark: _Toc152042468][bookmark: _Toc144974659]12.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因下列暂停施工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暂停施工；
（2）由于承包人原因为工程合理施工和安全保障所必需的暂停施工；
（3）承包人擅自暂停施工；
（4）承包人其他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5）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由承包人承担的其他暂停施工。
[bookmark: _Toc179632709][bookmark: _Toc152042469][bookmark: _Toc152045691][bookmark: _Toc144974660]12.2 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由于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52045692][bookmark: _Toc179632710][bookmark: _Toc152042470][bookmark: _Toc144974661]12.3 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
12.3.1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向承包人作出暂停施工的指示，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暂停施工。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暂停施工期间承包人应负责妥善保护工程并提供安全保障。
12.3.2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发生暂停施工的紧急情况，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的，承包人可先暂停施工，并及时向监理人提出暂停施工的书面请求。监理人应在接到书面请求后的24小时内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承包人的暂停施工请求。
[bookmark: _Toc179632711][bookmark: _Toc152042471][bookmark: _Toc144974662][bookmark: _Toc152045693]12.4 暂停施工后的复工
12.4.1暂停施工后，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消除暂停施工的影响。当工程具备复工条件时，监理人应立即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承包人收到复工通知后，应在监理人指定的期限内复工。
12.4.2承包人无故拖延和拒绝复工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因发包人原因无法按时复工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79632712][bookmark: _Toc152042472][bookmark: _Toc144974663][bookmark: _Toc152045694]12.5 暂停施工持续56天以上
12.5.1监理人发出暂停施工指示后56天内未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除了该项停工属于第12.1款的情况外，承包人可向监理人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监理人在收到书面通知后28天内准许已暂停施工的工程或其中一部分工程继续施工。如监理人逾期不予批准，则承包人可以通知监理人，将工程受影响的部分视为按第15.1（1）项的可取消工作。如暂停施工影响到整个工程，可视为发包人违约，应按第22.2款的规定办理。
12.5.2由于承包人责任引起的暂停施工，如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后56天内不认真采取有效的复工措施，造成工期延误，可视为承包人违约，应按第22.1款的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152045695][bookmark: _Toc179632713][bookmark: _Toc501382116][bookmark: _Toc144974664][bookmark: _Toc12603][bookmark: _Toc152042473]13. 工程质量
[bookmark: _Toc179632714][bookmark: _Toc144974665][bookmark: _Toc152045696][bookmark: _Toc152042474]13.1 工程质量要求
13.1.1工程质量验收按合同约定验收标准执行。
13.1.2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返工直至符合合同要求为止，由此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1.3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发包人应承担由于承包人返工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44974666][bookmark: _Toc152045697][bookmark: _Toc179632715][bookmark: _Toc152042475]13.2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2.1承包人应在施工场地设置专门的质量检查机构，配备专职质量检查人员，建立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包括质量检查机构的组织和岗位责任、质检人员的组成、质量检查程序和实施细则等，报送监理人审批。
13.2.2承包人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施工人员的劳动技能，严格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152042476][bookmark: _Toc179632716][bookmark: _Toc152045698][bookmark: _Toc144974667]13.3 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对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量报表，报送监理人审查。
[bookmark: _Toc152042477][bookmark: _Toc152045699][bookmark: _Toc144974668][bookmark: _Toc179632717]13.4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监理人有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和检验。承包人应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包括监理人到施工场地，或制造、加工地点，或合同约定的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承包人还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施工场地取样试验、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和测量成果以及监理人要求进行的其他工作。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应负的责任。
[bookmark: _Toc179632718][bookmark: _Toc152042478][bookmark: _Toc144974669][bookmark: _Toc152045700]13.5 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13.5.1通知监理人检查
经承包人自检确认的工程隐蔽部位具备覆盖条件后，承包人应通知监理人在约定的期限内检查。承包人的通知应附有自检记录和必要的检查资料。监理人应按时到场检查。经监理人检查确认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检查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才能进行覆盖。监理人检查确认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在监理人指示的时间内修整返工后，由监理人重新检查。
13.5.2监理人未到场检查
监理人未按第13.5.1项约定的时间进行检查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行完成覆盖工作，并作相应记录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监理人事后对检查记录有疑问的，可按第13.5.3项的约定重新检查。
13.5.3监理人重新检查
承包人按第13.5.1项或第13.5.2项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可要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验，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恢复原状。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5.4承包人私自覆盖
承包人未通知监理人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监理人有权指示承包人钻孔探测或揭开检查，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52042479][bookmark: _Toc152045701][bookmark: _Toc179632719][bookmark: _Toc144974670]13.6 清除不合格工程
13.6.1承包人使用不合格材料、工程设备，或采用不适当的施工工艺，或施工不当，造成工程不合格的，监理人可以随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直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6.2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合格造成的工程不合格，需要承包人采取措施补救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52042480][bookmark: _Toc501382117][bookmark: _Toc179632720][bookmark: _Toc144974671][bookmark: _Toc152045702][bookmark: _Toc11417]14. 试验和检验
[bookmark: _Toc152045703][bookmark: _Toc152042481][bookmark: _Toc144974672][bookmark: _Toc179632721]14.1 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14.1.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并为监理人对上述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按合同约定应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责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14.1.2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派员参加试验和检验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行试验和检验，并应立即将试验和检验结果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
14.1.3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有疑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和检验成果的可靠性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按合同约定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重新试验和检验的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重新试验和检验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符合合同要求，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52042482][bookmark: _Toc179632722][bookmark: _Toc144974673][bookmark: _Toc152045704]14.2 现场材料试验
14.2.1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应由承包人提供试验场所、试验人员、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
14.2.2监理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的试验场所、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试验条件，进行以工程质量检查为目的的复核性材料试验，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bookmark: _Toc179632723][bookmark: _Toc144974674][bookmark: _Toc152045705][bookmark: _Toc152042483]14.3 现场工艺试验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现场工艺试验。对大型的现场工艺试验，监理人认为必要时，应由承包人根据监理人提出的工艺试验要求，编制工艺试验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
[bookmark: _Toc26749][bookmark: _Toc179632724][bookmark: _Toc152045706][bookmark: _Toc152042484][bookmark: _Toc501382118][bookmark: _Toc144974675]15. 变更
[bookmark: _Toc144974676][bookmark: _Toc152045707][bookmark: _Toc179632725][bookmark: _Toc152042485]15.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变更。
（1）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2）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
（3）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
（4）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
（5）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bookmark: _Toc152042486][bookmark: _Toc144974677][bookmark: _Toc152045708][bookmark: _Toc179632726]15.2 变更权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经发包人同意，监理人可按第15.3款约定的变更程序向承包人作出变更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没有监理人的变更指示，承包人不得擅自变更。
[bookmark: _Toc152045709][bookmark: _Toc152042487][bookmark: _Toc144974678][bookmark: _Toc179632727]15.3 变更程序
15.3.1变更的提出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第15.1款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意向书。变更意向书应说明变更的具体内容和发包人对变更的时间要求，并附必要的图纸和相关资料。变更意向书应要求承包人提交包括拟实施变更工作的计划、措施和竣工时间等内容的实施方案。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根据变更意向书要求提交的变更实施方案的，由监理人按第15.3.3项约定发出变更指示。
（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第15.1款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应按照第15.3.3项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3）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合同约定发出的图纸和文件，经检查认为其中存在第15.1款约定情形的，可向监理人提出书面变更建议。变更建议应阐明要求变更的依据，并附必要的图纸和说明。监理人收到承包人书面建议后，应与发包人共同研究，确认存在变更的，应在收到承包人书面建议后的14天内作出变更指示。经研究后不同意作为变更的，应由监理人书面答复承包人。
（4）若承包人收到监理人的变更意向书后认为难以实施此项变更，应立即通知监理人，说明原因并附详细依据。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协商后确定撤销、改变或不改变原变更意向书。
15.3.2变更估价
（1）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或变更意向书后的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变更报价书，报价内容应根据第15.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详细开列变更工作的价格组成及其依据，并附必要的施工方法说明和有关图纸。承包人未在约定期限内提出变更报价书，视为承包人同意按照变更指示执行且无需变更报价。
（2）变更工作影响工期的，承包人应提出调整工期的具体细节。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要求承包人提交要求提前或延长工期的施工进度计划及相应施工措施等详细资料。
（3）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监理人收到承包人变更报价书后的14天内，根据第15.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按照第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
15.3.3变更指示
（1）变更指示只能由监理人发出。
（2）变更指示应说明变更的目的、范围、变更内容以及变更的工程量及其进度和技术要求，并附有关图纸和文件。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应按变更指示进行变更工作。
[bookmark: _Toc179632728][bookmark: _Toc144974679][bookmark: _Toc152045710][bookmark: _Toc152042488]15.4 变更的估价原则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5.4.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采用该子目的单价。
15.4.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但有类似子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子目的单价，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15.4.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可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原则，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bookmark: _Toc152042489][bookmark: _Toc179632729][bookmark: _Toc152045711][bookmark: _Toc144974680]15.5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1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监理人。合理化建议书的内容应包括建议工作的详细说明、进度计划和效益以及与其他工作的协调等，并附必要的设计文件。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协商是否采纳建议。建议被采纳并构成变更的，应按第15.3.3项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15.5.2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给予奖励。
[bookmark: _Toc152045712][bookmark: _Toc144974681][bookmark: _Toc179632730][bookmark: _Toc152042490]15.6 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只能按照监理人的指示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bookmark: _Toc144974682][bookmark: _Toc179632731][bookmark: _Toc152045713][bookmark: _Toc152042491]15.7 计日工
15.7.1发包人认为有必要时，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以计日工方式实施变更的零星工作。其价款按列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计日工计价子目及其单价进行计算。
15.7.2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变更工作，应从暂列金额中支付，承包人应在该项变更的实施过程中，每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监理人审批：
（1）工作名称、内容和数量；
（2）投入该工作所有人员的姓名、工种、级别和耗用工时；
（3）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
（4）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备型号、台数和耗用台时；
（5）监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和凭证。
15.7.3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按第17.3.2项的约定列入进度付款申请单，由监理人复核并经发包人同意后列入进度付款。
[bookmark: _Toc179632732][bookmark: _Toc152045714][bookmark: _Toc144974683][bookmark: _Toc152042492]15.8 暂估价
15.8.1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工程设备和专业工程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并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的方式选择供应商或分包人。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中标金额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同价格。
15.8.2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应由承包人按第5.1款的约定提供。经监理人确认的材料、工程设备的价格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同价格。
15.8.3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监理人按照第15.4款进行估价，但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经估价的专业工程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同价格。
[bookmark: _Toc144974684][bookmark: _Toc152045715][bookmark: _Toc179632733][bookmark: _Toc21637][bookmark: _Toc501382119][bookmark: _Toc152042493]16. 价格调整
[bookmark: _Toc152045716][bookmark: _Toc144974685][bookmark: _Toc179632734][bookmark: _Toc152042494]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6.1.1采用价格指数调整价格差额
16.1.1.1 价格调整公式
因人工、材料和设备等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根据投标函附录中的价格指数和权重表约定的数据，按以下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合同价格。



式中：△P -- 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P0 -- 第17.3.3项、第17.5.2项和第17.6.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的已完成工程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不计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和支付、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第15条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按现行价格计价的，也不计在内；
[bookmark: _Toc152042495][bookmark: _Toc144974686]	A -- 定值权重(即不调部分的权重)；
	B1; B2 ;B3·····Bn -- 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因子在投标函投标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
	Ft1 ;Ft2 ;Ft3·····Ftn -- 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指第17.3.3项、第17.5.2项和第17.6.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前42天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Fo1; Fo2; Fo3·····Fon -- 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准日期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以上价格调整公式中的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在投标函附录价格指数和权重表中约定。价格指数应首先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指数，缺乏上述价格指数时，可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代替。
16.1.1.2 暂时确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得不到现行价格指数的，可暂用上一次价格指数计算，并在以后的付款中再按实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16.1.1.3 权重的调整
按第15.1款约定的变更导致原定合同中的权重不合理时，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协商后进行调整。
16.1.1.4 承包人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对原约定竣工日期后继续施工的工程，在使用第16.1.1.1目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约定竣工日期与实际竣工日期的两个价格指数中较低的一个作为现行价格指数。
16.1.2 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机械使用费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建设管理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成本信息、机械台班单价或机械使用费系数进行调整；需要进行价格调整的材料，其单价和采购数应由监理人复核，监理人确认需调整的材料单价及数量，作为调整工程合同价格差额的依据。
[bookmark: _Toc152042496][bookmark: _Toc152045717][bookmark: _Toc179632735][bookmark: _Toc144974688]16.2 法律变化引起的价格调整
在基准日后，因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履行中所需要的工程费用发生除第16.1款约定以外的增减时，监理人应根据法律、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需调整的合同价款。
[bookmark: _Toc144974689][bookmark: _Toc501382120][bookmark: _Toc152042497][bookmark: _Toc29761][bookmark: _Toc179632736][bookmark: _Toc152045718]17. 计量与支付
[bookmark: _Toc179632737][bookmark: _Toc152045719][bookmark: _Toc152042498][bookmark: _Toc144974690]17.1 计量
17.1.1计量单位
计量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17.1.2计量方法
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执行。
17.1.3计量周期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单价子目已完成工程量按月计量，总价子目的计量周期按批准的支付分解报告确定。
17.1.4 单价子目的计量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子目工程量为估算工程量。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并按合同约定的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的工程量。
（2）承包人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3）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按第8.2款约定进行共同复核和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4）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通知承包人共同进行联合测量、计量，承包人应遵照执行。
（5）承包人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每个子目的工程量后，监理人应要求承包人派员共同对每个子目的历次计量报表进行汇总，以核实最终结算工程量。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供补充计量资料，以确定最后一次进度付款的准确工程量。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派员参加的，监理人最终核实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完成该子目的准确工程量。
（6）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程价款。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总价子目的分解和计量按照下述约定进行。
（1）总价子目的计量和支付应以总价为基础，不因第16.1款中的因素而进行调整。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是进行工程目标管理和控制进度支付的依据。
（2）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每个计量周期内，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计量，并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合同总价支付分解表所表示的阶段性或分项计量的支持性资料，以及所达到工程形象目标或分阶段需完成的工程量和有关计量资料。
（3）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上述资料进行复核，以确定分阶段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和工程形象目标。对其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按第8.2款约定进行共同复核和抽样复测。
（4）除按照第15条约定的变更外，总价子目的工程量是承包人用于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bookmark: _Toc179632738][bookmark: _Toc144974691][bookmark: _Toc152042499][bookmark: _Toc152045720]17.2 预付款
17.2.1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
17.2.2预付款保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收到预付款的同时向发包人提交预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的担保金额应与预付款金额相同。保函的担保金额可根据预付款扣回的金额相应递减。
17.2.3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扣回，扣回办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解除合同时，预付款尚未扣清的，尚未扣清的预付款余额应作为承包人的到期应付款。
[bookmark: _Toc179632739][bookmark: _Toc144974692][bookmark: _Toc152045721][bookmark: _Toc152042500]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1付款周期
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
17.3.2进度付款申请单
承包人应在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并附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截至本次付款周期末已实施工程的价款；
（2）根据第15条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
（3）根据第23条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4）根据第17.2款约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
（5）根据第17.4.1项约定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
（6）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1）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14天内完成核查，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金额以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经发包人审查同意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监理人有权扣发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任何工作或义务的相应金额。
（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的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监理人出具进度付款证书，不应视为监理人已同意、批准或接受了承包人完成的该部分工作。
（4）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国家相关规定和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办理。
17.3.4工程进度付款的修正
在对以往历次已签发的进度付款证书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漏或重复的，监理人有权予以修正，承包人也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双方复核同意的修正，应在本次进度付款中支付或扣除。
[bookmark: _Toc152045722][bookmark: _Toc144974693][bookmark: _Toc152042501][bookmark: _Toc179632740]17.4 质量保证金
17.4.1监理人应从第一个付款周期开始，在发包人的进度付款中，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扣留质量保证金，直至扣留的质量保证金总额达到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金额或比例为止。质量保证金的计算额度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17.4.2在第1.1.4.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到期应返还承包人剩余的质量保证金金额，发包人应在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核实承包人是否完成缺陷责任。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将剩余保证金返还承包人。
17.4.3在第1.1.4.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没有完成缺陷责任的，发包人有权扣留与未履行责任剩余工作所需金额相应的质量保证金余额，并有权根据第19.3款约定要求延长缺陷责任期，直至完成剩余工作为止。
[bookmark: _Toc179632741][bookmark: _Toc152045723][bookmark: _Toc152042502][bookmark: _Toc144974694]17.5 竣工结算
17.5.1竣工付款申请单
（1）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工程价款、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
（2）监理人对竣工付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经监理人和承包人协商后，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竣工付款申请单。
17.5.2竣工付款证书及支付时间
（1）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后的14天内完成核查，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送发包人审核并抄送承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14天内审核完毕，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核查，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审核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监理人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竣工付款证书后的14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17.3.3（2）目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有异议的，发包人可出具竣工付款申请单中承包人已同意部分的临时付款证书。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4）竣工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17.3.3（４）目的约定办理。
[bookmark: _Toc152045724][bookmark: _Toc179632742][bookmark: _Toc152042503][bookmark: _Toc144974695]17.6 最终结清
17.6.1最终结清申请单
（1）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签发后，承包人可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申请单。
17.6.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时间
（1）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的14天内，提出发包人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送发包人审核并抄送承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14天内审核完毕，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核查，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审核又未提出具体意见的，监理人提出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2）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最终结清证书后的14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17.3.3（2）目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有异议的，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4）最终结清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17.3.3（４）目的约定办理。
[bookmark: _Toc144974696][bookmark: _Toc179632743][bookmark: _Toc152042504][bookmark: _Toc24768][bookmark: _Toc152045725][bookmark: _Toc501382121]18. 竣工验收
[bookmark: _Toc144974697][bookmark: _Toc179632744][bookmark: _Toc152045726][bookmark: _Toc152042505]18.1 竣工验收的含义
18.1.1竣工验收指承包人完成了全部合同工作后，发包人按合同要求进行的验收。
18.1.2国家验收是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规程和政策要求，针对发包人全面组织实施的整个工程正式交付投运前的验收。
18.1.3需要进行国家验收的，竣工验收是国家验收的一部分。竣工验收所采用的各项验收和评定标准应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发包人和承包人为竣工验收提供的各项竣工验收资料应符合国家验收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4974698][bookmark: _Toc152042506][bookmark: _Toc179632745][bookmark: _Toc152045727]18.2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当工程具备以下条件时，承包人即可向监理人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1）除监理人同意列入缺陷责任期内完成的尾工（甩项）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同范围内的全部单位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的试验、试运行以及检验和验收均已完成，并符合合同要求；
（2）已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和份数备齐了符合要求的竣工资料；
（3）已按监理人的要求编制了在缺陷责任期内完成的尾工（甩项）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清单以及相应施工计划；
（4）监理人要求在竣工验收前应完成的其他工作；
（5）监理人要求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清单。
[bookmark: _Toc152045728][bookmark: _Toc179632746][bookmark: _Toc152042507][bookmark: _Toc144974699]18.3 验收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按第18.2款约定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应审查申请报告的各项内容，并按以下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8.3.1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尚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28天内通知承包人，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前承包人还需进行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完成监理人通知的全部工作内容后，应再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直至监理人同意为止。
18.3.2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28天内提请发包人进行工程验收。
18.3.3发包人经过验收后同意接受工程的，应在监理人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56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工程接收证书。发包人验收后同意接收工程但提出整修和完善要求的，缓发工程接收证书；承包人应当在发包人的限期内修好，监理人复查达到要求的，经发包人同意后，再向承包人出具工程接收证书。
18.3.4发包人验收后不同意接收工程的，监理人应按照发包人的验收意见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认真返工重作或进行补救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承包人在完成不合格工程的返工重作或补救工作后，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按第18.3.1项、第18.3.2项和第18.3.3项的约定进行。
18.3.5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经验收合格工程的实际竣工日期，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并在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
18.3.6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56天后未进行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实际竣工日期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但发包人由于不可抗力不能进行验收的除外。
[bookmark: _Toc144974700][bookmark: _Toc152045729][bookmark: _Toc152042508][bookmark: _Toc179632747]18.4 单位工程验收
18.4.1发包人根据合同进度计划安排，在全部工程竣工前需要使用已经竣工的单位工程时，或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同意时，可进行单位工程验收。验收的程序可参照第18.2款与第18.3款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单位工程验收证书。已签发单位工程接收证书的单位工程由发包人负责照管。单位工程的验收成果和结论作为全部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附件。
18.4.2发包人在全部工程竣工前，使用已接收的单位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44974701][bookmark: _Toc152042509][bookmark: _Toc179632748][bookmark: _Toc152045730]18.5 施工期运行
18.5.1施工期运行是指合同工程尚未全部竣工，其中某项或某几项单位工程或工程设备安装已竣工，根据专用合同条款约定，需要投入施工期运行的，经发包人按第18.4款的约定验收合格，证明能确保安全后，才能在施工期投入运行。
18.5.2在施工期运行中发现工程或工程设备损坏或存在缺陷的，由承包人按第19.2款约定进行修复。
[bookmark: _Toc144974702][bookmark: _Toc152042510][bookmark: _Toc179632749][bookmark: _Toc152045731]18.6 试运行
18.6.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进行工程及工程设备试运行，负责提供试运行所需的人员、器材和必要的条件，并承担全部试运行费用。
18.6.2由于承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并承担相应费用。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发包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bookmark: _Toc152045732][bookmark: _Toc144974703][bookmark: _Toc152042511][bookmark: _Toc179632750]18.7 竣工清场
18.7.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以下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竣工清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施工场地内残留的垃圾已全部清除出场；
（2）临时工程已拆除，场地已按合同要求进行清理、平整或复原；
（3）按合同约定应撤离的承包人设备和剩余的材料，包括废弃的施工设备和材料，已按计划撤离施工场地；
（4）工程建筑物周边及其附近道路、河道的施工堆积物，已按监理人指示全部清理；
（5）监理人指示的其他场地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
18.7.2承包人未按监理人的要求恢复临时占地，或者场地清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发包人有权委托其他人恢复或清理，所发生的金额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中扣除。
[bookmark: _Toc144974704][bookmark: _Toc152045733][bookmark: _Toc152042512][bookmark: _Toc179632751]18.8 施工队伍的撤离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的56天内，除了经监理人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外，其余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均应撤离施工场地或拆除。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应全部撤离施工场地。
[bookmark: _Toc152042513][bookmark: _Toc152045734][bookmark: _Toc4760][bookmark: _Toc144974705][bookmark: _Toc179632752][bookmark: _Toc501382122]19. 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bookmark: _Toc144974706][bookmark: _Toc179632753][bookmark: _Toc152042514][bookmark: _Toc152045735]19.1 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时间
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其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日期相应提前。
[bookmark: _Toc179632754][bookmark: _Toc152045736][bookmark: _Toc152042515][bookmark: _Toc144974707]19.2 缺陷责任
19.2.1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已交付使用的工程承担缺陷责任。
19.2.2缺陷责任期内，发包人对已接收使用的工程负责日常维护工作。发包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新的缺陷或已修复的缺陷部位或部件又遭损坏的，承包人应负责修复，直至检验合格为止。
19.2.3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共同查清缺陷和（或）损坏的原因。经查明属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应由承包人承担修复和查验的费用。经查验属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发包人应承担修复和查验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9.2.4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的，发包人可自行修复或委托其他人修复，所需费用和利润的承担，按第19.2.3项约定办理。
[bookmark: _Toc152045737][bookmark: _Toc144974708][bookmark: _Toc152042516][bookmark: _Toc179632755]19.3 缺陷责任期的延长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标使用而需要再次检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相应延长缺陷责任期，但缺陷责任期最长不超过2年。
[bookmark: _Toc152045738][bookmark: _Toc152042517][bookmark: _Toc179632756][bookmark: _Toc144974709]19.4 进一步试验和试运行
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承包人应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bookmark: _Toc144974710][bookmark: _Toc179632757][bookmark: _Toc152042518][bookmark: _Toc152045739]19.5 承包人的进入权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为缺陷修复工作需要，有权进入工程现场，但应遵守发包人的保安和保密规定。
[bookmark: _Toc179632758][bookmark: _Toc152045740][bookmark: _Toc144974711][bookmark: _Toc152042519]19.6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在第1.1.4.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包括根据第19.3款延长的期限终止后14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并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bookmark: _Toc144974712][bookmark: _Toc152045741][bookmark: _Toc152042520][bookmark: _Toc179632759]19.7 保修责任
合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保修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其保修期的起算日期相应提前。
[bookmark: _Toc152042521][bookmark: _Toc501382123][bookmark: _Toc152045742][bookmark: _Toc144974713][bookmark: _Toc18373][bookmark: _Toc179632760]20. 保险
[bookmark: _Toc152045743][bookmark: _Toc179632761][bookmark: _Toc152042522][bookmark: _Toc144974714]20.1 工程保险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以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共同名义向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其具体的投保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等有关内容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bookmark: _Toc152042523][bookmark: _Toc152045744][bookmark: _Toc144974715][bookmark: _Toc179632762]20.2 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20.2.1承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承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并要求其分包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2.2 发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发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bookmark: _Toc152042524][bookmark: _Toc179632763][bookmark: _Toc152045745][bookmark: _Toc144974716]20.3 人身意外伤害险
20.3.1发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3.2承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分包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bookmark: _Toc144974717][bookmark: _Toc152042525][bookmark: _Toc152045746][bookmark: _Toc179632764]20.4 第三者责任险
20.4.1第三者责任系指在保险期内，对因工程意外事故造成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工地上及毗邻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本工程除外），以及被保险人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等赔偿责任。
20.4.2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以承包人和发包人的共同名义，投保第20.4.1项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费率、保险金额等有关内容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bookmark: _Toc152042526][bookmark: _Toc152045747][bookmark: _Toc144974718][bookmark: _Toc179632765]20.5 其他保险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办理保险。
[bookmark: _Toc144974719][bookmark: _Toc179632766][bookmark: _Toc152045748][bookmark: _Toc152042527]20.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保险凭证
承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保险单必须与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保持一致。
20.6.2保险合同条款的变动
承包人需要变动保险合同条款时，应事先征得发包人同意，并通知监理人。保险人作出变动的，承包人应在收到保险人通知后立即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
20.6.3持续保险
承包人应与保险人保持联系，使保险人能够随时了解工程实施中的变动，并确保按保险合同条款要求持续保险。
20.6.4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应由承包人和（或）发包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补偿。
20.6.5未按约定投保的补救
（1）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或未能使保险持续有效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2）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某项保险，导致受益人未能得到保险人的赔偿，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险金应由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支付。
20.6.6报告义务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单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保险人报告。
[bookmark: _Toc152045749][bookmark: _Toc501382124][bookmark: _Toc152042528][bookmark: _Toc30229][bookmark: _Toc144974720][bookmark: _Toc179632767]21. 不可抗力
[bookmark: _Toc179632768][bookmark: _Toc144974721][bookmark: _Toc152045750][bookmark: _Toc152042529]21.1 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1不可抗力是指承包人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疫、水灾、骚乱、暴动、战争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情形。
21.1.2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及时认真统计所造成的损失，收集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证据。合同双方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其损失的意见不一致的，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发生争议时，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bookmark: _Toc179632769][bookmark: _Toc152045751][bookmark: _Toc144974722][bookmark: _Toc152042530]21.2 不可抗力的通知
21.2.1合同一方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通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
21.2.2如不可抗力持续发生，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提交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28天内提交最终报告及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152045752][bookmark: _Toc152042531][bookmark: _Toc144974723][bookmark: _Toc179632770]21.3 不可抗力后果及其处理
21.3.1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责任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双方按以下原则承担：
（1）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场地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害，以及因工程损害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2）承包人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及其相关费用；
（4）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和清理、修复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
（5）不能按期竣工的，应合理延长工期，承包人不需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发包人要求赶工的，承包人应采取赶工措施，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21.3.2延迟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
合同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在延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责任。
21.3.3避免和减少不可抗力损失
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任何一方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21.3.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按照第22.2.5项约定撤离施工场地。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因未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合同解除后的付款，参照第22.2.4项约定，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
[bookmark: _Toc144974724][bookmark: _Toc501382125][bookmark: _Toc14284][bookmark: _Toc152045753][bookmark: _Toc152042532][bookmark: _Toc179632771]22. 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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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属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违反第1.8款或第4.3款的约定，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
（2）承包人违反第5.3款或第6.4款的约定，未经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
（3）承包人违反第5.4款的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
（4）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已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误；
（5）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工程接收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人指示再进行修补；
（6）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
（7）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22.1.2 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1）承包人发生第22.1.1（6）目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并按有关法律处理。
（2）承包人发生除第22.1.1（6）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暂停施工和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
（3）经检查证明承包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具备复工条件的，可由监理人签发复工通知复工。
22.1.3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28天后，承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可派员进驻施工场地，另行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承包人施工。发包人因继续完成该工程的需要，有权扣留使用承包人在现场的材料、设备和临时设施。但发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或减轻承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发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22.1.4 合同解除后的估价、付款和结清
（1）合同解除后，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际完成工作的价值，以及承包人已提供的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临时工程等的价值。
（2）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暂停对承包人的一切付款，查清各项付款和已扣款金额，包括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
（3）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按第23.4款的约定向承包人索赔由于解除合同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4）合同双方确认上述往来款项后，出具最终结清付款证书，结清全部合同款项。
（5）发包人和承包人未能就解除合同后的结清达成一致而形成争议的，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22.1.5 协议利益的转让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协议或任何服务协议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解除合同后的14天内，依法办理转让手续。
22.1.6 紧急情况下无能力或不愿进行抢救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及工程安全的事件，监理人通知承包人进行抢救，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发包人有权雇佣其他人员进行抢救。此类抢救按合同约定属于承包人义务的，由此发生的金额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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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发包人违约：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的；
（2）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
（3）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
（4）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
（5）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的。
22.2.2 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
发包人发生除第22.2.1（4）目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28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22.2.3 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1）发生第22.2.1（4）目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
（2）承包人按22.2.2项暂停施工28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承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或减轻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22.2.4 解除合同后的付款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应在解除合同后28天内向承包人支付下列金额，承包人应在此期限内及时向发包人提交要求支付下列金额的有关资料和凭证：
（1）合同解除日以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
（2）承包人为该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金额。发包人付款还后，该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归发包人所有；
（3）承包人为完成工程所发生的，而发包人未支付的金额；
（4）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金额；
（5）由于解除合同应赔偿的承包人损失；
（6）按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日前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金额。
发包人应按本项约定支付上述金额并退还质量保证金和履约担保，但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应偿还给发包人的各项金额。
22.2.5 解除合同后的承包人撤离
因发包人违约而解除合同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竣工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承包人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承包人撤出施工场地应遵守第18.7.1项的约定，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
[bookmark: _Toc152042535][bookmark: _Toc152045756][bookmark: _Toc179632774]22.3 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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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应按以下程序向发包人提出索赔：
（1）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权利；
（2）承包人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28天内，向监理人正式递交索赔通知书。索赔通知书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3）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承包人应按合理时间间隔继续递交延续索赔通知，说明连续影响的实际情况和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和（或）工期延长天数；
（4）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28天内，承包人应向监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和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79632777][bookmark: _Toc144974729][bookmark: _Toc152045759][bookmark: _Toc152042538]23.2 承包人索赔处理程序
（1）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后，应及时审查索赔通知书的内容、查验承包人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必要时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本。
（2）监理人应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和（或）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42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
（3）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28天内完成赔付。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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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承包人按第17.5款的约定接受了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已无权再提出在合同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23.3.2承包人按第17.6款的约定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出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期限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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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发生索赔事件后，监理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承包人，详细说明发包人有权得到的索赔金额和（或）延长缺陷责任期的细节和依据。发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和要求与第23.3款的约定相同，延长缺陷责任期的通知应在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
23.4.2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发包人从承包人处得到赔付的金额和（或）缺陷责任期的延长期。承包人应付给发包人的金额可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合同价款中扣除，或由承包人以其他方式支付给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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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下列一种方式解决。
（1）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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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请争议评审、仲裁或者诉讼前，以及在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过程中，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可共同努力友好协商解决争议。
[bookmark: _Toc144974735][bookmark: _Toc152045765][bookmark: _Toc152042544][bookmark: _Toc179632783]24.3 争议评审
24.3.1 采用争议评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开工日后的28天内或在争议发生后，协商成立争议评审组。争议评审组由有合同管理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
24.3.2 合同双方的争议，应首先由申请人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份详细的评审申请报告，并附必要的文件、图纸和证明材料，申请人还应将上述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被申请人和监理人。
24.3.3 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评审申请报告副本后的28天内，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份答辩报告，并附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应将答辩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申请人和监理人。
24.3.4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争议评审组在收到合同双方报告后的14天内，邀请双方代表和有关人员举行调查会，向双方调查争议细节；必要时争议评审组可要求双方进一步提供补充材料。
24.3.5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在调查会结束后的14天内，争议评审组应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独立、公正的评审，作出书面评审意见，并说明理由。在争议评审期间，争议双方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
24.3.6 发包人和承包人接受评审意见的，由监理人根据评审意见拟定执行协议，经争议双方签字后作为合同的补充文件，并遵照执行。
24.3.7 发包人或承包人不接受评审意见，并要求提交仲裁或提起诉讼的，应在收到评审意见后的14天内将仲裁或起诉意向书面通知另一方，并抄送监理人，但在仲裁或诉讼结束前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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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约定
1.1  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1.6目修改为：
1.1.1.6技术标准和要求：水电工程施工的“技术标准和要求”，称为技术条款。技术条款是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技术条款的文件，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1.1.7目修改为：
1.1.1.7图纸：指列入合同的招标图纸和投标图纸，以及发包人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其他图纸（包括配套说明和有关资料）
1.1.2  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2  发包人：                          
1.1.2.3  承包人：                          
1.1.2.6  监理人：                          
1.1.3工程和设备
1.1.3.4  单位工程：按监理人批准的单位工程。
1.1.3.10  永久占地：指发包人为建设本合同工程永久占用的场地。
1.1.3.11  临时占地：指发包人为建设本合同工程临时征用，承包人在完工后须按合同要求退还的场地。
1.1.4日期
1.1.4.5  缺陷责任期：      
1.4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级如下：
（1）合同协议书（包括补充协议）；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条款；
（7）招标文件；
（8）投标文件；
（9）图纸；
（10）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1）经双方确认进入合同的其他合同文件。
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应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和数量将施工图纸,以及其他的图纸和文件提供给承包人。
1.6.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承包人的文件应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和数量提供给监理人。监理人应按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批复承包人。
1.6.3图纸的修改
监理人需要对已发给承包人的施工图纸进行修改，应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内签发施工图纸的修改图给承包人。
1.7  联络
1.7.2修改为：来往函件均应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送达监理人。
增加条款：
1.7.3来往函件均应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及时发出和答复，不得无故扣压和拖延，亦不得无故拒收，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责任方负责。
1.11  专利
增加条款：
1.11.5合同实施过程中，发包人要求承包人采用专利技术的，发包人应办理相应的申办和使用手续，承包人应按发包人约定的条件使用，并承担使用专利技术的一切试验工作。使用专利技术所需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11.6本合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归发包人所有，就研究成果产生的专利权、申请奖励权、成果发布权等按以下约定处理：
1)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权利由双方共同享有，未经发包人许可，承包人不得申请专利或向第三方转让专利申请权。
2)研究成果申请奖励的权利归发包人享有。未经发包人许可，承包人不得申请奖励。
3)研究成果的发表权由双方共同享有。未经一方许可，另一方不得单方发表。一方项目参与人员个人发表有关项目研究内容的论文须征得双方的同意。
2. 发包人义务
2.3  提供施工场地
删去本款全文，并代之以：
2.3.1 发包人负责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提供的施工场地范围见施工总布置图，使用时限为本标段的施工期。承包人可按招标图纸的用地范围布置施工临时工程。
2.3.2 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提供已有的与本合同工程有关的水文和地质勘探资料以及施工场地地下障碍物等有关资料。
2.3.3 发包人负责办理施工场地范围内的征地和移民，并按合同约定的施工进度要求提供给承包人。
2.3.4 发包人有权对施工用地范围作适当的调整。
3. 监理人和总监理工程师
3.1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 项补充：
监理人在行使下列权力前，必须得到发包人的批准：
1)按第4.3款约定，批准工程的分包。
2)按第11.3款约定，确定延长完工期限。
3)按第15.6款约定，批准暂列金额的使用。
4)按第15.3款约定，当变更引起的合同价格增加20万元以上时所作出的变更决定，若发包人有新制度规定监理人变更决定权限较之有变化的按发包人新制度执行。但当监理人认为出现了危及生命、工程或毗邻财产等安全的紧急事件时，在不免除合同规定的承包人责任的情况下，监理人可以指示承包人实施为消除或减少这种危险所必须进行的工作，即使没有发包人的事先批准，承包人也应立即遵照执行。监理人应按第15条的规定增加相应的费用，并及时通知承包人。
发包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监理人须经发包人批准的权力范围，并及时通知承包人。
4. 承包人
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3 完成各项承包工作
本项修改为：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第3.4款作出的指示，实施、完成全部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料、施工设施、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4.1.10  其它义务
本项细化为：
（1）承包人在实施和完成承建合同工程及缺陷修复过程中的一切作业，应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借用、占用或进出其它标段和工区，或作业影响等所引起的索赔、诉讼费、损害赔偿及其它开支，有义务与相邻标段工程施工进行配合与协调，包括（但不限于）：
1）施工控制网的使用；
2）工作面的安全；
3）施工进度的协调；
4）及时提供或移交工作面；
5）保持相邻界面附近的结构质量；
6）混凝土结构界面附近如有止水、排水系统和接地系统，先浇筑者应保护完整，直至移交下一个承包人；
7）为其它标段的承包人提供交通道路、交叉工作面的作业场地；
8）保证发包人提供的公用设施包括道路、供水管道、供电线路、照明设施、辅助生产设施在承建标段内的维护与保养，不得造成损坏而影响相邻标段的施工。
（2）承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发包人及其上级单位颁布的相关管理制度（不限于招标文件附件所列）。
4.2  履约担保
本款修改为：
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且在发包人第一次付款前向发包人提交见索即付型履约担保。履约担保的担保金额为合同预计总金额的     。
承包人应保证其履约保函在发包人颁发工程接收证书且扣留质量保证金或质量保证金保函前一直有效。发包人在扣留质量保证金或收到质量保证金保函且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相关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把履约保函退回给承包人。
4.3  分包
增加条款：
4.3.6 承包人的工程分包业务，必须满足发包人的分包管理要求：（1）严禁非法转包、违规分包；（2）严禁以包代管；（3）严禁“皮包公司”、挂靠和借用资质施工队伍承包工程和入网施工；（4）严禁未落实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开工作业；（5）严禁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并合格的人员上岗作业；并经监理单位和发包人同意后，才可签订分包合同。并接受监理人和发包人的检查。
4.3.7承包人必须在分包商进场前向监理人和发包人提交分包申请，经审批合格后，方可签署合同、进场作业。劳务分包合同需采用发包人规定的范本。
4.3.8承包人必须将分包商人员纳入统一管理，全体人员进场后必须经三级教育培训和安规考试，合格者方可入场作业，分包商安全员要纳入统一管理，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召开会议等。
4.3.9承包人要为分包商全体人员提供符合现场需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正确佩戴。
4.3.10承包人须接受发包人和监理人定期对其进行分包专项检查。
4.3.11现场施工主要设备和材料只能由总包单位或者专业分包单位采购（专业分包人只能采购专业分包合同范围内涉及的设备和材料）。
4.3.12 承包人须严格执行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要求，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接受发包人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管理。
4.5 承包人项目经理
4.5.1 补充：项目经理离开现场须向监理人及发包人履行请假手续，获得批准后方可离开。项目经理未经批准私自离开或逾期不归，承包人按每日     元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4.6 承包人人员的管理
增加条款：
4.6.5承包人的技术负责人未经发包人批准不允许更换，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换的，须经发包人同意。更换后的技术负责人的资格、能力不得低于原委派人员，并须经发包人同意。
技术负责人离开现场须向监理人及发包人履行请假手续，获得批准后方可离开。技术负责人未经批准私自离开或逾期不归，承包人按每日     元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4.11  不利物质条件
增加条款：
4.11.3除现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外，水电工程的不利物质条件指在施工中遭遇不可预见的外界障碍或自然条件造成施工受阻。承包人有权根据第23.1款的约定,要求延长工期及增加费用。监理人收到此类要求后,应在分析上述外界障碍或自然条件是否不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程度的基础上,按第3.5款的约定，与合同双方商定或确定增加的费用和延长的工期。
5. 材料和工程设备
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发包人不提供材料和工程设备。
6.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2修改为：除合同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外，承包人应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施工设备，以及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和管理，并承担相应费用。
7. 交通运输
7.2  场内施工道路
7.2.1 修改为：承包人应负责修建、维修、养护和管理其施工所需的全部场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包括合同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部分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7.2.2 修改为：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发包人、监理人，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承包人使用。
8. 测量放线
8.1  施工控制网
8.1.1  补充：施工控制网由承包人负责测设，发包人应在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施工控制网资料后的 14 天内，将实测的施工控制网资料提交监理人批准。监理人应在收到报批件后的 14 天内批复承包人。
增加条款：
8.5 地质勘探
在合同实施期间，监理人可以指示承包人进行必要的补充地质勘探和提供有关资料；承包人认为本合同永久工程施工的需要进行补充地质勘探时，须经监理人批准，并应向监理人提交有关资料，上述补充勘探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承包人为其临时工程所需进行的补充地质勘探，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9. 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标题修改为
9. 施工安全文明、治安保卫、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
9.1  发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1.1补充：发包人应委托监理人根据国家、地方及行业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对承包人的施工安全工作进行全面和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监理人的监督检查不减轻承包人应负的安全责任。
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标题修改为
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文明责任
9.2.1补充：承包人应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内容和期限以及监理人的指示，编制施工安全文明措施计划提交监理人批准，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情况需满足南方电网公司基建项目作业环境管理有关要求。
本款增加：
9.2.8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严格执行国家、省及行业现行的有关施工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外，同时严格执行发包人制订的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安全检查程序及施工安全管理要求，以及监理人有关安全工作的指示，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9.2.9承包人应成立承包工程所需的组织架构，配备专职、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并按照制度落实相关职责。其中，安全管理人员需持有政府或行业颁发的安全管理人员证件且人员稳定，且在有效期内。
9.2.10承包人负责组织建立健全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逐级传递和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按照发包人基建安全风险管控有关制度落实现场风险评估、管控职责，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安全检查，督促按期整改到位。
9.2.11承包人应根据本工程的实际安全施工要求，编制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并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后28天内，报监理人和发包人批准。该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安全保障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安全防护施工方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施工作业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预控及保证措施方案，紧急应变措施，安全标识、警示和围护方案等。
9.2.12承包人的防风防汛工作，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还需满足发包人有关防风防汛制度和要求。
9.2.13承包人应建立健全承包人应急管理体系，识别承包工程面临风险，制定相应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与发包方的应急管理体系相衔接，配备相应的应急队伍和物资，应急处置时，接受发包方的统一指挥和协调。
9.2.14承包人负责在发生事故时，按照发包方的突发事件报送流程，第一时间报送事故相关信息，并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降低事故损失。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未遂事件、事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制定整改措施。
9.2.15承包人需与涉及交叉作业的参建单位签订安全互保协议，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协调施工安排，确保交叉作业安全。
9.2.16对关键的施工作业，承包人要在开工前梳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关键施工工序，在施工作业前按照法律法规及发包人基建工程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组织施工。
9.2.17承包人在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中，除满足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应严格按照南方电网公司施工安全“四步法”有关要求开展施工作业。
9.2.18承包人对施工机械设备管理，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还须满足南方电网公司施工机械（具）和设备管理有关要求。
9.2.19承包人应履行防灾减灾责任。承包人在进场后，需针对施工区域内的地质条件，制定施工临时营地、加工场等选址方案，选址前需开展地质灾害风险分析和评估，组织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生活办公营地、生产设备设施、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避开存在地质灾害风险的部位，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地质灾害监测。
9.2.20承包人对施工临时用电管理，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须严格执行发包人有关临时用电管理规定。承包人在进场前做好工程的用电规划，制定临时用电方案，按照要求进行电箱的配置，采用全新电箱，杜绝碘钨灯在工地现场的使用。
9.2.21承包人应做好高处作业管理，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还应按照发包人脚手架管理相关制度规范搭设脚手架。
9.2.22承包人应做好施工爆破管理，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还应按照发包人针对工程项目制定的爆破管理有关制度做好爆破管理。邀请符合资质要求的专业公司开展爆破作业，理清界面，履行主承包商职责，对分包商进行管理，定期检查爆破管理情况，做好爆破的沟通与协调。
9.2.23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的管理要求做好地下洞室人员和车辆进出管理，组织制定进洞挂牌管理制度，并在各洞室口设置交通岗，对进出人员、车辆进行检查。
9.2.24承包人应做好工区内的消防工作，其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中。承包人应定期开展消防检查和防火知识培训，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9.2.25承包人必须基于作业岗位面临的风险为施工人员配置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地下洞室和光线昏暗区域内作业还需配置反光衣。
9.2.26承包人应做好施工期间交通安全管理，除满足国家法律法规、规程规范外，还应按照发包人针对建设项目制定的施工区域交通安全有关规定做好现场交通安全管理，配备符合规定的上下班班车，做好施工车辆的管理及驾驶员的教育培训，遵守工地交通安全管理要求，督促驾驶员严禁超速、超载、酒驾等严重违章行为。
9.3  治安保卫
9.3.1与9.3.2修改为：发包人和承包人除应协助当地治安部门组织维护施工场地的社会治安，并应做好包括生活区在内的各自管辖区的治安保卫工作。
9.4  环境保护
标题修改为：
9.4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9.4.1补充：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法律，履行合同约定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义务，并对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
9.4.2补充：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内容，编制施工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计划，提交监理人批准。
本款增加：
9.6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专款专用，承包人应严格遵守《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基建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在财务账目中单独列项备查，不得挪作他用，否则监理人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责令其暂停施工，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10. 进度计划
10.1  合同进度计划
补充：承包人应在开工前28天按本合同技术条款约定的内容，以及监理人的指示，编制详细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及其说明提交监理人批准。监理人应在收到施工总进度计划的14天内批复承包人。
10.2  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本款补充：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工程的实际进度与第10.1款的合同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人均应在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申请报告，并附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报监理人审批。当监理人认为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时，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在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的合同进度计划，并附调整计划的相关资料，提交监理人审批。
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期限：收到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后的7天内。
不论何种原因造成施工进度计划拖后，承包人均应按监理人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承包应在向监理人报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同时，编制一份赶上措施报告提交监理人批准，赶上措施应以保证工程按期完工为前提调整和修改进度计划。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施工进度拖后，应按第11.3款的约定办理；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施工进度拖后，应按第11.5款的约定办理。
本款增加：
10.3  单位工程进度计划
在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的内容和期限，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控制要求，编制单位工程进度计划，提交监理人批准实施。
10.4  提交资金计划
承包人应按发包人要求的格式，每年10月报送下一年的资金计划、每年5月报送调整下半年的资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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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开工和竣工
11.1 开工
11.1.1款修改为：监理人在认为条件具备时发出开工通知。监理人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工期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计算。承包人应在开工日期后尽快施工。
增加条款
11.1.3若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开工的必要条件，承包人有权要求延长工期。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的书面要求后，按第3.5款的约定，与合同双方商定或确定增加的费用和延长工的工期。
11.1.4承包人在接到开工通知后14天内未按进度计划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监理人可通知承包人在接到通知后7天内提交一份说明其进场延误的书面报告，提交监理人。书面报告应说明不能及时进场的原因和补救措施，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11.2 竣工
本项目总工期XXX，计划开工时间为   年   月   日，......，计划完工时间为   年   月   日。
11.3  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补充：发生本款所述的发包人延误工期情况，承包人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若造成项目施工进度计划关键线路上的工期拖延时，承包人可有权要求延长合同约定的工期，并按第10.2款的约定，修订合同进度计划。
11.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补充：异常恶劣气候条件的界定是以确保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为前提，当工程所在地发生危及施工安全的异常恶劣气候时，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合同条款第12条的约定，及时采取暂停施工或部分暂停施工措施。异常恶劣气候条件解除后，承包人应及时安排复工。
异常恶劣气候条件造成的工期延误和工程损坏，应由监理人参照合同条款第21.3款的约定共同协商处理。
本合同工程“异常恶劣气候条件”的界定：
（1）连续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mm；
（2）风力为10级及以上的台风；
（3）日气温超过40℃。
11.5  承包人工期延误
（根据各项目具体情况补充承包人工期延误责任。）
11.6工期提前
补充：本工程不设工期提前奖。
12. 暂停施工
12.2  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补充：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引起的暂停施工，均为发包人的责任：
由于发包人违约引起的暂停施工。
其他由于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13. 工程质量
13.2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2.1补充：承包人应在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提交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技术条款约定的期限批复承包人。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编报内容见本合同招标文件技术条款。
增加条款：
13.2.3其他要求
承包人除了严格遵守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外，还应严格遵守执行南方电网公司一体化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并在施工中执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基建工程质量控制标准（WHS）》，并按发包人要求编写《施工作业指导书》。
15. 变更
15.7  计日工
15.7.1修改为：发包人认为有必要时，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以计日工方式实施变更的零星工作。计日工人工单价执行工程所在地省会城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投标基准期相应（或相近）工种劳务日工资标准，并计取管理费、利润及税费，其中管理费10%，利润、税率和投标保持一致。计日工机械台时费单价采用投标报价中相应的机械台时费，并计取管理费、利润及税费，其中管理费10%，利润、税率和投标保持一致。计日工材料单价采用投标材料预算单价，并计取管理费、利润及税费，其中管理费10%，利润、税率和投标保持一致，材料预算价格超过《水电工程费用构成及概（估）算费用标准》中规定材料最高限额价格时，按照最高限额价格计取管理费、利润及税费。计日工人工、机械、材料均不调差，若投标人认为上述价格有不足部分，则在投标报价中统筹考虑，发包人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16. 价格调整
删除第16.1条款，并代之为：
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删除第16.1条款，并代之为：
由于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本合同对以下主要材料和人工价格，按以下方式进行调差：
（1）材料：可调差的材料为钢筋、水泥、砂石料，每季度调差一次，其他材料不调差。
a）钢筋、水泥、砂料调差公式为：
按合同条款5.1条规定供应前：
价差=当期完成的项目工程量×项目单价分析表中该材料含量（需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当期该材料的广州市、XX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价平均值（税前）－20XX年第XX季度该材料的广州市、XX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价平均值（税前）
按合同条款5.1条规定供应后：
价差=当期完成的项目工程量×项目单价分析表中该材料含量（需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当期依据供应合同计算的该材料单价价差调整额（税前）
b）其他：
其他未规定调差的主要材料，若因价格变化较大、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允许调差的，按政府相关文件执行。
（2）人工：
价差=当期完成的项目工程量×项目单价分析表中人工工日含量（需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当期广州市、XX市建设工程综合工日信息价平均值（税前）－20XX年第XX季度广州市、XX市建设工程综合工日价格信息价平均值（税前）
17. 计量与支付
17.1  计量
17.1.2计量方法
修改为：
(1)合同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应遵守本行业的工程量计算规范,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计价规则应与本合同技术条款载明的项目实物标准相对应。
(2)合同工程量清单中，各专业工程项目的计量单位、计价规则和项目实物标准在本合同技术条款各章中规定。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
17.1.5项第（2）目修改为：
（2）承包人应将工程量清单中的各总价子目进行分解，并在签订协议书后的28天内将各子目的总价支付分解表提交监理人审批。分解表应标明其所属子目和分阶段需支付的金额。承包人应按批准的各总价子目周期内，对已完成的总价子目进行计量，确定分项的应付金额列入进度付款申请单中。
17.2  预付款
17.2.1预付款
增加内容：
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
工程预付款的总金额为合同预计总价的    %，一次支付给承包人。
付款时间为：
付款时间应在合同协议书签订后，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了发包人认可的银行出具的工程预付款保函，并经监理人出具付款证书报送发包人批准后30天内予以支付。
17.2.2预付款保函
修改为：
工程材料预付款已包括在工程预付款内，不另支付材料预付款。
承包人应在申请第一次预付款时，向发包人提交发包人认可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型预付款保函（保险保函/银行保函），预付款保函的担保金额应与预付款金额相同。工程预付款保函在预付款被发包人扣回前一直有效。
17.2.3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工程预付款由发包人从进度付款中扣回。在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30 %时开始扣款，直至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合同价格的 80%%时全部扣清（合同累计完成金额指实际完成工程量，不含预付款）。在每次进度付款时，扣回的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每次扣回的金额=预付款总额×2×当月完成金额/合同价格 
首次扣回时按合同累计完成金额（含本次完成额）超出合同价格30%的部分进行计算。
17.2.4工程材料预付款
工程材料预付款已包括在工程预付款内，不另支付材料预付款。
17.2.5施工安全措施费预付款
施工安全措施费预付款已包括在工程预付款内，不另支付施工安全措施费预付款。
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2进度付款申请单
删除本款全文，并代之：
承包人应在每月12日前按本合同约定的格式向监理人提交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一式6份），并附有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
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以下内容：
(1)已完成的《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项目及其它项目的应付金额。
(2)经监理人签认的当月计日工支付凭证标明的应付金额。
(3)根据第16款约定的价格调整金额。
(4)扣除按第17.2款约定应由发包人扣还的工程预付款金额。
(5)扣除按第17.4款约定应由发包人扣留的保留金金额。
(6)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应有权得到的其它金额。
(7)扣除按合同约定应由承包人付给发包人的其它金额。
(8)承包人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9)承包人需提供上月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说明，并附上相应的银行代发工资凭证。
(10)承包人需在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说明中列明当月预计发生的人工费用。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17.3.3项（2）目，删去本条全文，并代之以：
（2）发包人应在收到经监理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后的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时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应从逾期第一天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金额支付给承包人。
17.3.3项增加（5）目：
（5）进度款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或调整后合同总价的95%后，承包人如还继续申请进度款支付，则需提交专题报告，分析说明进度款支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由监理、发包人审核确定是否予以支付。
17.4  质量保证金
标题修改为：
17.4  保证金
删去本条全文，并代之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发办【2016】49号）规定，本合同采用两种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1)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合同结算时一次性预留，总预留比例为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质量保证金的预留方式可采用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函（保险保函/银行保函）或现金方式，优先采用银行保函。
(2)质量保证金返还。本合同项下质保期开始计算后满     年，如本合同未发生质量问题或乙方提供的质保服务符合本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乙方可向甲方申请支付质保金或退还质量保函，甲方于收到乙方申请后     日内，向乙方无息退还质保金或质量保函。
(3)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扣留和返还按合同附件《保障农民工工资协议》的规定执行。
17.5  竣工结算
17.5.1竣工付款申请单
17.5.1项（1）目补充：
竣工付款申请单的份数和提交期限：工程接证书颁发后28天内，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一式6份）。
17.6  竣工结清
17.6.1最终结清申请单
17.6.1项（1）目补充：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签发后，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一式6份）。
17.7增加合同支付条款
(1) 本合同支付方式：转账、汇票、现金以及双方认可的其它方式，如使用商业汇票进行支付的，由款项支付方承担资金成本（买方付息贴现）。其中：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南方电网财务有限公司承兑汇票）占比为     %，付款期限为     个月；商业承兑汇票占比为      %，付款期限为      个月；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占比为      %。
(2) 承包人汇票开立信息如下：
收款人全称：              
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开户行行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 承包人应在发包人付款前     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承包人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如承包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向发包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取得发包人书面同意后，可开具符合发包人要求的其他发票。
(4) 承包人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户名：      
开户行：      
(5) 承包人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信息如下：
数字人民币钱包开户行：      
钱包名称：      
钱包编号：       
(6) 本合同项下承包人收款账户信息、承包人数字人民币对公钱包信息，以本条第（4）、第（5）款约定为准。承包人在签署本合同时，应对前述信息进行确认，本合同一经双方签署即视为承包人确认前述信息无误，发包人应按前述信息进行付款。承包人如需变更收款账户或数字人民币钱包信息的，应提前向发包人提出，并由双方签署变更协议后方可变更；否则，发包人仍应按本条约定的收款信息进行付款。发包人按本条约定的收款信息付款后，视为已完成付款义务，因收款信息错误造成的全部损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发包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7) 发包人增值税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税务识别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地址：        
联系电话：        
(8) 若承包人未能按上述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票税率与上述要求不符，发包人有权根据实际收取的发票类型及税率从合同价款中直接扣除相应金额的合同款进行结算。发包人有权在任一批次的合同付款中直接扣减税款差额。若未支付合同款不足以弥补税款差额，承包人应将差额退还发包人。税款差额计算方式如下：税款差额=承诺税率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实际开具发票的进项税额（若计算得出的扣款小于0，则取0）其中：增值税进项税额=∑开票金额÷（1+税率）×税率。
遇中国政府调整增值税税率时，尚未完成结算及纳税义务的跨期合同，未完成结算部分的合同价款按以下公式重新确定：未结算部分调整后的含税价格=未结算部分的不含税价格×（1＋中国政府调整后的税率）；未结算部分的不含税价格=未结算部分调整前的含税价格÷（1+承包人投标时明确的增值税税率）。上述计算公式中，（1）“未结算部分调整前的含税价格”为首次签订主合同时的含税价格；（2）若承包人在投标时没有明确增值税税率的，则“承包人投标时明确的增值税税率”以投标文件提交时中国政府正在实行的税率为准。
18. 竣工验收
18.1  竣工验收的含义
增加条款：
18.1.4承包人完成本合同全部工程后，应由发包人按本合同第18.3款和DL/T  5123—2000《水电站基本建设工程验收规程》的规定进行竣工验收。其验收的程序和验收工作内容在本合同技术条款第1章中规定。
18.1.5水电工程的竣工验收是国家按18.1.3项规定，对发包人在水电工程交付投运前的竣工验收。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做好国家验收的各项工作。
18.2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18.2款（2）目补充：
承包人为工程竣工验收，需要向监理人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一式6份）内容在技术条款中规定。本款（5）项监理人要求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清单应包括在本款（2）中。
18.3  验收
18.3.6项修改为：
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56天未进行验收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立即作出验收安排，并确定验收日期。若验收合格，其实际竣工日期应是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若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关于立即作出验收安排的要求后仍不及时进行验收，或在验收后不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则发包人应从承包人发出竣工申请报告56天后的次日起承担工程保管费用。
19. 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9.1  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时间
19.1款修改为：
缺陷责任期限：      。
本标缺陷责任期自本标合同完工验收通过之日起计。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或部分工程，若未投入正常使用，其缺陷责任期亦按全部工程的竣工日开始算起。
缺陷责任：
(1)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应负责未移交的工程和工程设备的全部日常维护和缺陷修复工作，对已移交发包人使用的工程和工程设备，则应由发包人负责日常维护工作，但承包人应按移交证书中所列的缺陷修复清单进行修复，直至经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
(2) 发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使用工程和工程设备过程中，发现新的缺陷和损坏或原修复的缺陷部位或部件又遭损坏，则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负责修复，直至经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监理人应会同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进行查验，若经查验确属由于承包人施工中隐存的或其它由于承包人责任造成的缺陷或损坏，应由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若经查验确属发包人使用不当或其它由于发包人责任造成的缺陷或损坏，则应由发包人承担修复费用。
19.7款补充：
保修期限：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20. 保险
20. 保险
20.1  工程保险
20.1款修改为：
建筑工程一切险由发包人投保，承包人有责任和义务及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保险理赔的相关事项。
20.4  第三者责任险
20.4款修改为：
在工地及其毗邻地带的第三者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第三者责任险由发包人投保。此项投保不免除或减轻承包人和发包人各自应负的在其管辖区内及其毗邻地带发生的第三者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其赔偿费用应包括赔偿费、诉讼费和其它有关费用。承包人有责任和义务及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保险理赔取证。
20.5  其他保险
本款改为：承包人应以承包人的名义投保施工设备险，投保项目及其保险金额由承包人根据其配备的施工设备状况自行确定，但承包人应充分估计主要施工设备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以及自然灾害造成施工设备的损失和损坏对工程的影响。
20.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增加条款：
20.6.4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1)自工程开工至完工移交期间，任何未保险的或从保险部门得到的赔偿费尚不能弥补工程损失和修复损坏所需的费用时，应由发包人或承包人根据第20.7.1款或第20.7.2款规定的风险责任承担所需的费用，包括由于修复风险损坏过程中造成的工程损失和损坏所需的全部费用。
(2)若发生的工程风险包含第20.7.1款和第20.7.2款所述的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共同风险，则应由监理人与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友好协商，按各自的风险责任分担工程的损失和修复损坏所需的全部费用。
(3)若发生承包人设备（包括其租用的施工设备）的损失或损坏，其所得到的保险金尚不能弥补其损失或损坏的费用时，除第20.7.l款所列的风险外，应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其所需的全部费用。
(4）在工程完工移交给发包人后，除了在缺陷责任期内发生或在缺陷责任期内发现的由于缺陷责任期前承包人原因造成的损失或损坏外，应由发包人承担任何风险造成工程(包括工程设备）的损失和修复损坏所需的全部费用。
增加条款：
20.7  工程风险
20.7.1发包人的风险
工程（包括材料和工程设备）发生以下各种风险造成的损失和损坏，均应由发包人承担风险责任。
(1)发包人负责的工程设计不当造成的损失和损坏。
(2)由于发包人责任造成的损失和损坏。
(3)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和损坏，按通用合同条款21条的约定承担相应的风险。
20.7.2承包人的风险
工程（包括材料和工程设备）发生以下各种风险造成的损失和损坏，均应由承包人承担风险责任。
(1)由于承包人对工程（包括材料和工程设备）照管不周造成的损失和损坏。
(2)由于承包人的责任造成的损失和损坏。
(3)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和损坏，按通用合同条款21条的约定承担相应的风险。
20.7.3风险责任的转移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给发包人后，原由承包人按本条款约定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以及保险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同时转移给发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发生的、在缺陷责任期前的承包人原因造成的损失和损坏除外）。
22.  违约
22.1.2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本款补充：
（4） 若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及时提交完整的工程完工结算及竣工资料，则承包人应按每日人民币     元的标准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5） 若承包人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合同约定进行转包、违法分包或承包人是以挂靠方式承接工程的，发包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要求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的违约金，同时赔偿发包人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23.  索赔
23.1 承包人索赔的提出
本款补充：
（5）窝工补偿的费用和计算标准
在合同实施中由于非承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的人员或设备窝工的，其补偿费按本款的规定计算。
①各类（级）人员的窝工费补偿标准：
各类（级）人员的窝工费补偿=承包人投标各工种人工工时单价算术平均值的80%×8小时/天×窝工天数×窝工人员数量
窝工人员数量包括生产人员和机上人员。
②机械停置费补偿计算，按承包人投标时设备台时费组成中的相应费用标准；以机械每停置24小时为一个停置台班考虑。机械停置补偿费按台班折旧费的100%与设备维护费的50%之和计算。
③管理费：管理费按各类（级）人员窝工费合计金额的10%计取。
补偿费用计算中的窝工人员和机械的数量及窝工时间，应由承包人提供详实记录和有关证明材料，并经监理人审核和发包人确认。
23.4 发包人的索赔
增加条款：
23.4.3承包人对监理人按第23.4.1项发出的索赔书面通知内容持异议时，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的14天内，将持有异议的书面报告及其证明材料提交监理人。监理人应收到承包人书面报告后的14天内，将索赔处理意见通知承包人，并按第23.4.2项的约定执行赔付。若承包人不接受监理人的索赔处理意见，可按配合第24条的约定办理。
24. 争议的解决
24.1  争议解决方式
24.1款修改为：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在诉讼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因一方违反本合同导致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处理程序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另一方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处理程序而发生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保险费、调查取证费等费用。
25. 保密
除第1.12款项规定外，承包人履行本合同应遵守如下保密义务，如双方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则保密义务按《保密协议》约定执行：
25.1 保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因履行本合同而知悉的发包人商业秘密、工作秘密、敏感信息及其他非公开的技术和经营信息等。
商业秘密是指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不为公众知悉，影响公司安全、经济利益，并经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
工作秘密是指泄露后会对发包人工作带来被动和损害的内部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工作内部方案、讨论记录、过程稿、征求意见等。
敏感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发包人员工个人信息、公司运行管理数据、业务生产敏感数据、公司重要工作文件等。
25.2 涉密人员范围：参与实施本合同的承包人全体人员。
25.3 保密期限：合同签订后至发包人书面声明放弃该保密权利之日止。
25.4 泄密责任：
（1）承包人不得将保密内容透露给第三方，不得允许任何第三方使用保密内容，亦不得将保密内容用于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其他目的；否则，按照    的标准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2）承包人应于本合同项下项目结束后或合同解除后5日内向发包人退还发包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或经发包人同意后将相关资料全部销毁。如承包人怠于履行资料退还、销毁义务或违反本合同项下其他保密义务的，还应向发包人按照    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赔偿发包人因此造成的损失。
26. 承包人提交的文件
承包人按合同规定要求提交监理人或发包人的文件应同时附带电子版文件（不可擦写光盘）；电子文件格式为：文本文件采用Word2003或经发包人许可的其它文字处理软件，图形文件采用AutoCAD2004或经发包人许可的其它图形处理软件，报表及各种形象图表采用EXCEL2003或经发包人许可的其它数据库处理软件，有关进度的图表及数据必须采用Primavera公司的工程进度管理软件P3或经发包人许可的其它工程进度管理软件。
27. 工作面移交
各承包人之间工作界面的交接方式：
各承包人必须根据施工进度的要求，提前或按期完成自己的工作界面移交，并在其工作界面移交前28天，向监理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包括以下内容的资料：
(1)界面范围说明；
(2)符合技术条款规定的界面范围内的工程量结算依据资料；
(3)技术条款规定的经归类整理的各种材料、工程质量检查验收资料和文件；
(4)界面范围内由下一承包人完成后续工序的各种埋件工程的标识文件；
(5)监理人事先提出由承包人准备的其它有关资料。
上述资料齐备后，承包人在监理人的组织下，进行该移交面的交接工作。对移交的界面范围内需由下一承包人完成后续工序的各种埋件工程应在移交现场做好统一标识与编号，不得混淆；质量不合格的部分或单元工程不得办理界面移交手续。
28. 质量检测
承包人应在工地现场建立质量检测试验室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开展质量检测工作，相关试验、检测报告作为相应工程验收和质量评定的依据。
29. 档案管理
承包人应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及发包人有关工程项目档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制度等，履行承包人在工程项目档案管理方面的职责，收集整理反映工程建设情况的文件及竣工文件，保证提交的档案通过工程档案专项验收。
参加发包人组织的工程项目档案技术交底，熟悉发包人有关工程档案管理流程、要求，编制《项目档案管理专项策划书》，与《施工组织方案》等作为开工报审的必要文件。隐蔽工程应提交覆盖前的影像资料存档。
承包人应配置与工程项目适宜的档案管理人员，保障档案人员数量、技能水平及稳定性，档案管理负责人变更应书面征得发包人同意后方可变更。
29.1 收集范围
反映与项目有关的各项职能活动、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具体范围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归档文件类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29.2 收集时间
各类文件应按文件形成的先后顺序或项目完成情况及时收集。施工技术文件应按单元工程进行收集；管理性文件在工作完成后应即时收集。
29.3 归档时间
应由文件形成单位根据文件形成的阶段或项目完成情况，按项目建设程序及时收集归档。
承包人要建立与工程施工同步收集、整理项目文件材料的管理制度及机制；要配置适应工程项目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确保项目文件安全有序保管；配合发包人组织的档案专项检查，对检查发现问题应认真整改。
建设单位形成的前期文件、竣工阶段文件、生产准备文件，在文件办理完毕后，按阶段及时归档；设计勘察单位在勘察、设计工作完成后及时归档勘察设计文件；设备厂家提供的设备文件在开箱验收后及时收集归档；施工单位的施工文件在分部工程完工后三个月内完成整理归档，其中竣工图和决算文件在决算完成后及时归档；监理文件按年度收集归档，每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前一年度文件的归档；质检站文件分批次及时移交给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编入竣工档案归档，其他参建单位按照合同要求及时归档相关文件。
若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及时进行档案归档，则承包人应按每日人民币     元的标准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
29.4 质量要求
29.4.1 字迹清楚，图样清晰，图表整洁，签字盖章手续完备，并且归档的文件材料应为原件，特殊情况下的复印件，应加盖责任单位印章。
29.4.2 需永久、长期保存的文件不得使用易褪色（红色墨水、纯蓝墨水，圆珠笔、复写纸、铅笔等）的书写材料书写、绘制。特殊情况必须在备考表和编制说明中说明并做好复制备份等相关措施。
29.4.3 迹不清或破损的或由易褪色书写材料（如复写纸、热敏纸等）形成的重要材料，应进行复制，与原件一起归档，复制件在前，原件在后。
29.4.4 照片文件应图像清晰，数码照片像素应达到档案要求标准。
29.4.5 录音、录像文件应保证载体的有效性。
29.5 归档数量
归档文件一式两套；其中，竣工图和电子文件光盘一式三套，一套提供利用，两套作为备份和异地保存；竣工图要求三套均为原件，其它归档文件必须有一套为原件。
29.6 归档移交
各参建单位应使用建设单位提供的档案管理软件对审查合格的归档项目文件进行录入、电子文件挂接等工作，编制立卷说明并打印《案卷移交清册》，填写《分部工程档案验收表》和《分部工程竣工档案移交表》，各单位相关人员签字认可后移交给建设单位档案室。
30  数字化应用要求
承包人履行合同期间，应遵守发包人关于数字化建设与应用的有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工程建设全过程使用项目建设管理系统（以下简称“PMS”）进行工程进度、质量、安全、造价、设备、监造、文档等管理范围的全过程闭环管理，承包人应指定本标段数字化应用的联络人，负责组织本标段人员的账号申请、印章注册、组织推广和应用培训等工作；
(2) 承包人应积极组织PMS在本标段的推广应用，及时完成相关数据和文档资料的录入填报和问题的整改闭环，文档和数据录入按照“谁发起、谁负责；谁产生、谁负责”原则实施，如果承包人的数据和资料的录入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以致影响工程管理业务流程的正常流转，责任由承包人承担；
(3) 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供相关电子文件的原始格式电子文档，包括不限于：三维模型文件、CAD、图片视频等，并按要求上传至PMS；
(4) PMS全面使用基于第三方电子签名服务的电子签章，承包人应指定本单位（项目部）电子印章管理员，按电子印章注册要求及时完成电子印章的申请注册，如因电子印章申请注册办理滞后或电子签名盖章不及时，导致系统业务功能不能正常使用（如影响结算报量、付款申请流程），责任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5) 合同执行中承包人应使用支持云平台的进度管理软件进行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并通过与PMS的协同应用及时对本标段施工进度计划进行跟踪填报和进度偏差分析；承包人根据工程施工管理实际需要自行购买进度管理软件；
(6) 设备供应商(包括设备厂家)、设备安装单位、监理单位应使用设备管理应用（包括设备制造、发货、到货、出入库、开箱验收、监造、缺陷跟踪等），及时录入设备管理的相关数据和资料；
(7) 承包人在施工现场安装部署的视频监控，应配合发包人将视频数据接入PMS智慧系统；
(8) 承包人应按照实名制要求，组织实施本标段所有人员（包括新进场人员）的实名制认证工作；
(9) 承包人应做好本标段人员的信息保密和网络安全的宣贯培训，杜绝本标段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的事件发生；
(10) 承包人应充分考虑PMS使用时增加的成本费用，并将其计入报价当中，发包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承包人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在PMS进行本标段数据和资料的录入；
(11) 发包人可视情况将承包人PMS的使用情况作为承包人扣分和评价的依据之一。
31.廉洁条款
31.1 合同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招标采购、工程建设等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廉洁规定，不得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合同双方权益。
31.2 甲方（包括甲方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下同）应遵守廉洁规定，不得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不得索取或收受乙方（包括乙方及其委托人、代理人、中间人等相关单位，以及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下同）的礼品、礼金、回扣、有价证券等财物，以及其他非财产性利益；不得借用乙方的钱款、住房、车辆等；不得参加乙方安排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不得要求或接受乙方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及亲属工作安排等提供便利；不得向乙方介绍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参与可能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经济活动；不得向乙方泄漏涉及有关业务活动的秘密。
31.3 乙方应遵守廉洁规定，不得利用本合同项下业务合作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不得向甲方提供或赠送礼品、礼金、回扣、有价证券等财物，以及其他非财产性利益；不得向甲方借出钱款、住房、车辆等；不得为甲方提供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不得为甲方装修住房、婚丧嫁娶及亲属工作安排等提供便利；不得为甲方参与可能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不得以谋取非正当利益为目的，与甲方就业务问题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利益默契。
发现甲方有违反廉洁规定的，应及时向甲方反映或举报。受理部门：    ；举报地址：    ；举报邮箱（网站）：     ；举报电话：    。
31.4 甲方违反国家及本合同有关廉洁规定的，由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依规给予纪律处分或处理；涉嫌职务犯罪的，移交监察机构办理。
[bookmark: _GoBack]31.5 乙方违反国家及本合同有关廉洁规定的，甲方有权根据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供应商失信处理有关规定，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对乙方进行一定期限的不接受投标、市场禁入（包括暂停投标资格、取消中标或成交资格、不签订新的订单合同或发出新的订单）等不与其发生新的采购活动的处理，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2.附件
附件1：工程量报价清单
附件2：澄清补遗（若有）
附件3：谈判纪要（若有）
附件4：保障农民工工资协议（另附）
附件5：廉洁协议书（另附）
附件6：施工安全协议（另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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